
 ，輿

校

 匕'該
泊

求
那
些

水
卜

睡
不

黃泰

炬勒
煌主

譯著

 許
多

教
育

方
案

缺
乏

定
義

明
確

的
教
育
目
標
。
在
某
些
場
合
，
我
們
可
以

 向
自

然
科

學
、

英
文

、
社

會
或

其
他

科
目
的
教
師
問
一
下
：
「
你
們
的
教
育
目

 標
是

什
麼

^
d
」

而
得

不
到

滿
意

的
答

覆
。
被
問
的
教
師
或
許
會
回
答
說
，
他
旨

 在
培

養
一

個
教

養
良

好
的

人
，

而
他

之
所
以
教
英
文
、
社
會
科
或
其
他
科
目
，

 即
因

該
科

乃
是

一
種

健
全

的
教

育
所

不
可
或
缺
的
。
毫
無
疑
問
的
，
某
些
具
有

 天
份

的
教

師
，

他
們

雖
對

教
育

目
標

欠
缺
明
確
的
概
念
，
住
是
他
們
對
於
「
什

 麼
是

良
好

的
教

學
G
q
」

「
什

麼
教

材
重

要
b
^
」
「
什
麼
題
目
值
得
處
理
G
q
」
以

 及
「

如
何

有
效

地
向

學
生

提
供

資
料

，
安
排
題
目
0
^
」
等
等
，
刮
具
有
相
當
的

 直
覺

能
力

，
因

而
他

們
能

將
其

教
育

工
作
幹
得
十
分
出
色
。
然
而
，
如
果
我
們

 打
算

訂
定

一
種

教
育

方
案

，
且

有
不

斷
加
以
改
進
的
意
圖
，
那
麼
對
於
我
們
所

 要
達

成
的

目
標

，
具

有
某

種
概

念
，

乃
是
十
分
必
需
的
，
因
為
這
些
教
育
目
標

 乃
是

據
以

選
擇

教
材

，
列

舉
內

容
，

發
展
教
學
程
序
以
及
準
備
測
驗
與
考
試
的

 標
準

。
事

實
上

，
教

育
方

案
的

各
方

面
只
是
達
成
基
本
教
育
目
標
的
手
段
而
已

 。
所

以
，

我
們

如
要

系
統

地
、

睿
智

地
研
究
某
一
教
育
方
案
，
那
麼
，
我
們
便

 先
要

確
切

明
瞭

其
所

追
求

的
教

育
目

標
。

 然
而

究
竟

如
何

去
尋

找
月

標
6
t
由
於
目
標
是
人
們
有
意
追
求
的
鵲
的
，
亦

 即
學

校
工

作
人

員
所

期
望

的
目

的
，

因
而
他
們
並
非
只
是
某
些
個
人
或
團
體
的

 私
人

偏
好

的
事

情
而

已
^
4
對

於
「

追
求
何
種
目
標
」
此
一
間
題
，
我
們
有
沒
有

 加
以

有
系

統
地

探
討

之
餘

地
b
t

 的
確

，
追

根
究

底
「

目
的

」
不

外
乎
是
有
關
「
選
擇
」
之
事
，
所
以
，
「

 目
的

」
必

須
是

負
責

辦
學

的
人

士
經

過
一
番
深
思
熟
慮
後
，
所
下
的
種
種
「
價

 ̂
^
^
值
判
斷
」
。
總
之
，
我
們
必
須
具
有
一
種
廣
泛
的
教
育
哲
學
，
藉
以
引
導
我
們

 D  作
此

類
的

判
斷

。
此

外
，

某
種

資
訊

與
知

識
可

做
為

一
種

更
為

明
智

的
基

礎
，

 乙
 以

便
把

某
一

既
定

的
哲

學
，

應
用

到
目

標
的

決
定

之
上

。
如

果
負

責
決

定
目

標
學
校
應
該
追
求
那
些
教
育
目
標

．

 的
人
士
，
實
際
擁
有
這

些
資
料
，

那
麼
便

更
有

可
能
使

目
標
的

沃
定

更
為
明

智

 ，
並
使
學
校
的
目
標
更
富
有
意
義

及
效
度

。
因
此
，

近
三
十
年

來
所
謂
的

「
課

 程
的
科
學
研
究
」
，
大
部
分
便
是

集
申
於

「
足
為
明

智
地
選
擇

目
標
而
提

供
一

 種
更
適
當
的
基
礎
」
之

種
種
研
究

之
上
。

課
程

領
域
的

專
門
文

獻
包

括
了
無

數

 的
研
究
，
其
中
收
集

了
一
些

對
於

課
程

研
究
團

體
之

選
擇
目

標
租
當

有
用

的
資

 料
。

 如
果

我
們

接
受

一
個

原
則

@，
即

「
我

們
呵

從
事

各
種

研
究

，
從

而
提
供

 有
利

於
決

定
目

標
之

資
訊

與
知
識

」
，

則
緊

接
而

來
的

問
題

將
是

｜
^
究

應
利

 用
那
些
資
源
，
以
獲
取
有
用
的
資

訊
b^在

精
粹
主
義

者
與
進
步

主
義
者
之

間
夕

 在
學
科
專
家
與
兒
童

心
理
學

家
之
間

，
在

此
一
團

體
與
另

一
團

體
之
間

，
即
曾

 為
了
「
尋
找
目
標
的
基

本
來
源
」

的
問
題

，
而

進
行
了

不
少
的

論
爭

。
進
步

主

 義
者
強
調
「
研
究
兒
童

，
以
發
現

其
興
趣

之
所

在
，
其

所
遭
遇

的
問

題
，
以

及

 其
心
目
中
的
目
標
」
的

重
要
性
。

他
們
認

為
此

項
資
訊

才
是
供

作
選

擇
目
標

的

 基
本

來
源

^反
之

，
精

粹
主

義
者
卸

獨
鍾

於
數

千
年

來
所

累
積

的
大

量
知
識

｜

 ｜
亦
即
所
謂
的
「
文
化

遺
產
」
，

而
強

調
這

才
是
獲

取
目

標
的
主

要
來
源

。
他

 們
認

為
:教

有
目

標
根

本
上

就
是
從

過
去

的
廣

大
文

化
遺

產
申

，
選

擇
出
來

的

 基
本
學
識
。

另
有
許
多
社
會
學

家
以
及
其

他
關
心

當
代

社
會
迫

切
問
題

的
人

士
則
認

為

 ，
我
們
應
從
當
代
社
會
的
分
析
當

中
，
獲

取
藉
以
抽

引
目
標
之

基
本
知
識

。
他

 們
認
為
學
校
乃
是
協
助

年
輕
人
有

效
地
應

付
當

代
生
活

的
重
要

問
題

之
機
構

。

 如
果
他
們
能
確
定
這
些

當
代
問
題

是
什
麼

，
那

麼
，
學

校
之
目

標
即

在
提
供

足

 以
協
助
人
們
睿
智
地
應

付
那
些
當

代
問
題

的
有

關
知
識

、
技
能

與
態

度
等
等

。

 另
一
方
面
，
教
育
哲

學
家
則

認
為

，
人

生
具
有

某
些

基
本
價

值
三
而

這
些

基
本

 價
值
主
要
是
靠
著
教
育

，
而
由
上

一
代
傳

遞
到

下
一
代

。
他
們

認
為

學
技
之

設

三
七



八

敢
育
目
標
文
集

 立
，

旨
在

傳
遞

由
廣

泛
的

哲
學

研
究

而
獲
得
的
基
本
價
值
，
從
而
認
為
教
育
哲

 學
才

是
藉

以
獲

得
目

標
之

基
本

來
源

。

 本
文

所
持

之
觀

點
即

為
:「

沒
有

任
何
一
種
資
訊
之
來
源
，
足
為
學
校
教

 育
目

標
的

明
智

而
又

廣
泛

之
決

定
，

提
供
一
個
基
礎
。
」
上
述
那
些
來
源
的
任

 何
一

種
，

皆
各

具
某

些
價

值
，

皆
有

其
可
取
之
處
。
在
計
劃
任
何
一
種
廣
泛
的

 課
程

方
案

時
，

對
於

任
何

一
種

來
源

皆
應
予
適
當
的
考
慮
。
因
此
，
以
下
我
們

 便
要

依
次

轉
到

各
個

來
源

。
並

遂
一

簡
短
地
討
論
究
竟
我
們
能
從
該
來
源
獲
得

 何
種

資
訊

，
以

及
這

些
資

訊
如

何
提

示
重
要
的
教
育
目
標
。

 一
/
從

研
究

「
學

習
者

木
身

」
當

中
去

尋
找

教
育

目
標

 教
育

是
改

變
人

類
行

為
模

式
的

一
種
歷
程
。
這
裏
所
指
的
「
行
為
」
，
係

 就
廣

義
而

言
｜

｜
除

了
包

括
外

在
行

動
之
外
，
尚
兼
指
內
在
的
思
考
與
情
感
。

 從
這

種
觀

點
去

看
教

育
的

話
，

那
麼

很
顯
然
地
，
教
育
目
標
便
是
代
表
著
教
育

 機
構

想
在

學
生

身
上

引
起

的
種

種
行

為
變
化
。
我
們
之
所
以
要
研
究
「
學
習
者

 本
身

」
，

就
是

想
找

出
「

教
育

機
構

想
在
學
生
身
上
引
起
的
行
為
模
式
的
必
要

 變
化

」
。

 對
某

社
區

的
某

一
小

學
之

學
童

所
作
的
調
查
，
或
許
會
顯
示
出
他
們
的
營

 養
不

良
，

以
及

健
康

情
形

不
佳

。
這

些
事
實
可
能
會
為
該
校
的
健
康
教
育
和
社

 會
科

教
學

，
提

供
一

些
教

學
目

標
，

但
是
它
們
也
只
有
從
某
種
正
常
或
理
想
的

 健
康

狀
態

之
觀

點
去

觀
看

時
才

會
提

供
目
標
。
在
一
個
視
營
養
不
良
為
司
空
見

 慣
之

事
的

社
會

，
大

概
不

大
可

能
會

從
這
些
調
查
資
料
中
，
推
引
出
任
何
教
育

 目
標

。
同

樣
地

，
在

經
濟

不
景

氣
時

代
，
對
青
少
年
所
作
的
種
種
研
究
皆
指
出

 ，
許

多
青

年
均

為
畢

業
後

之
難

於
找

到
工
作
，
而
感
到
焦
慮
不
安
。
但
這
些
發

 現
並

不
一

定
會

自
動

地
向

校
方

建
議

，
有
設
置
「
職
業
輔
導
」
或
「
職
業
準
備

 」
等

課
程

之
必

要
。

只
有

在
「

把
有

關
學
習
者
之
資
料
，
與
某
種
理
想
的
標
準

 或
某

種
可

被
接

受
的

常
模

相
比

較
，

從
而
發
現
學
習
者
的
現
況
與
可
被
接
受
的

 常
模

之
間

的
差

異
」

之
時

，
對

於
學

習
者
所
作
之
研
究
才
能
為
我
們
提
供
教
育

 目
標

。
此

一
「

差
異

」
或

「
鴻

溝
」

，
就
是
我
們
通
常
所
謂
的
「
需
要
」
。

 在
普

烈
司

克
特

^
 
P
r
e
 
s
c
o
斗

斗
︶

、
馬

瑞
︵

 
M
U
r
r
a
y
 
 
 
︶

以
及

其
他

 心
理
學
家
之
著
作
申
，

「
需
要

」
一

詞
尚

有
另
一

種
意

義
。
他

們
把
人

類
視

為

 一
種
生
動
的
有
機
體
，

或
通
常

處
於

一
種

由
食
物

之
氧

化
作
用

的
能
量

產
生

之

 內
在
力
量
，
與
外
在
條
件

之
間

所
維

持
的
平

衡
狀

態
之
一

種
能
量

系
統

。
為
使

 該
系
統
維
持
一
種
平
衡
狀

態
，

必
須

滿
足
某

些
「

需
要
」

。
也
就

是
說

，
有
機

 體
產
生
了
種
種
緊
張
狀
態

，
除

非
這

些
緊
張

狀
態

被
解
除

，
否
則

將
導

致
「
不

 平
衡
狀
態
」
。
就
這
個
意

義
而

論
，

每
一
有

機
體

皆
在
繼

續
不
斷

地
滿

足
其
需

 要
，
立
即
繼
續
不
斷
地
在

做
反

應
，

以
求
解

除
導

致
不
平

衡
的
種

種
緊

張
狀
態

 。
從
這
些
觀
點
看
來
，
教

育
問

題
之

一
即
在

疏
通

管
道
，

俾
個
體

能
經

由
這
些

 管
道

以
滿

足
其

需
要

，
從

而
使

其
行

為
更

能
為

社
會

所
接

受
^
同

時
由

於
需
要

 之
獲
得
滿
足
，
而
使
個
體

不
再

處
於

繼
續
不

斷
的

、
未
獲

解
除
的

緊
張

狀
態
。

 普
烈

司
克

特
把

這
些

需
要

分
成
三

類
:
廿

生
理

的
需

要
:
包
括

食
、

飲
、

性
以

 及
活

動
等

需
要

^□
社

會
的

需
要

：
包

括
情

愛
、

歸
屬

感
、

社
會

地
位

以
及

被

 人
尊

敬
之

種
種

需
要

^
目

統
合

的
需

要
：

此
即

使
自

己
與

大
於

且
超
乎

自
我

之

 某
物
發
生
關
聯
︵
或
統

合
︶
，

亦
即
發

展
某

人
生
觀

之
需
要

。
就

這
個
意

義
來

 說
，
所
有
兒
童
皆
有
同

樣
的
需

求
，
而

學
校

以
及
其

他
每
一

社
會

機
構
的

任
務

 ，
即
在
協
助
兒
童
，
在
「

既
感

滿
足

，
同
時

又
能

提
供
一

種
對
個

人
及

社
會
皆

 其
有
意
義
的
行
為
模
式
」

之
情

況
下

，
去
滿

足
他

們
的
需

要
。
對

於
某

群
兒
童

 所
做

的
有

關
此

種
需

求
之

研
究

調
查

，
自

應
包

括
:廿

認
出

那
些

沒
有

獲
得
適

 當
滿
足
的
種
種
需
求
，
同

學
校

在
協

助
兒
童

滿
足

其
需
要

時
所
能

扮
演

的
角
色

 。
而

這
些

研
究

調
查

的
結

果
，

常
會

為
我
們
指

出
可
供
．

作
教

育
目
標

的
一

些
知

 識
、
技
能
與
態
度
等
等
，

而
這

些
知

識
、
技

能
與

態
度
的

充
分
發

展
，

即
可
協

 助
兒
童
更
有
效
地
滿
足

其
需
要

。
這
些

研
究

也
可
能

為
學
校

指
出

一
些
途

徑
，

 使
得
學
校
因
而
能
為
兒

童
提
供

一
些
方

法
，

去
滿
足

那
些
未

能
在

校
外
獲

得
充

 分
滿
足
的
心
理
需
求
，
而

使
得

學
校

活
動
更

富
吸

引
力
及

意
義
。

 我
們
最
好
把
「
需
要

」
的

這
兩

種
含
義

分
別

清
楚
，

以
免
在

我
們

今
後
的

 討
論
中
混
淆
不
清
。
「

需
要
」

的
第
一

個
含

義
是
指

某
種
理

想
的

常
模
︵

亦
即

 某
種
哲
學
價
值
之
標
準
︶

與
實

際
情

況
間
的

一
種

差
距
。

就
這
個

意
義

而
論
，



 需
要

即
是

「
實

然
」

與
「

應
然

」
之

間
的
差
距
，
而
某
些
心
理
學
家
所
使
用
的

 「
需

要
」

之
第

二
種

含
義

，
部

指
「

有
機
體
內
的
緊
張
狀
態
」
，
而
為
維
持
有

 機
體

正
常

的
健

康
狀

態
，

這
些

緊
張

狀
態
必
須
使
之
恢
復
平
衡
。

 在
過

去
十

年
或

十
五

年
期

間
，

許
多
人
從
事
於
認
明
學
生
需
要
之
研
究
。

 在
這

些
研

究
當

中
，

許
多

是
採

取
「

需
要
」
之
第
一
含
義
，
而
且
主
要
的
是
包

 括
那

些
「

依
據

被
視

為
理

想
常

模
的

各
種
要
素
，
去
發
現
學
生
的
現
狀
」
之
種

 種
研

究
。

然
後

這
些

有
關

學
生

的
資

料
就
和
那
些
常
模
相
較
^從

而
找
出
兩
者

 間
的

差
距

或
差

異
。

特
別

是
那

些
所

謂
「
動
態
心
理
學
派
」
︵
印
勺
rL^^^ c

 廿
切
口
^^0口

。
吶
勺
 ︶

的
學
者
，
更
是

經
常

從
心

理
學

上
的

意
義

去
研

究
有

關

 「
需

要
」

的
問

題
。

 那
些

認
為

應
把

「
學

生
的

需
要

」
當
做
教
育
目
標
的
主
要
來
源
之
一
的
論

 點
大

約
如

下
：

年
輕

人
在

家
庭

中
或

在
社
區
內
每
天
所
接
觸
的
環
境
，
通
常
提

 供
了

學
生

的
教

育
成

長
之

一
大

部
分

，
因
此
學
校
便
沒
有
必
要
重
複
提
供
那
些

 已
在

校
外

獲
得

充
分

提
供

的
教

育
經

驗
，
學
校
的
努
力
應
特
別
集
中
於
學
生
當

 前
的

發
展

所
存

在
的

一
些

嚴
重

差
距

︵
或
缺
陷
︶
，
因
此
有
關
「
識
別
這
些
差

 距
或

教
育

需
要

」
的

研
究

，
乃

是
為

目
標
的
選
擇
提
供
一
種
基
礎
所
必
需
者
。

 這
些

研
究

多
半

包
括

兩
部

分
:廿

先
找

出
學
生
的
現
狀
，
□
然
後
將
此
現
狀
與

 可
接
受
的
常
模
相
比
毆
，
以
便
認
明
差
距
或

需
要

。

 如
果

學
校

想
對

學
生

的
需

要
作

一
廣
泛
的
調
查
，
則
可
能
會
遇
到
幾
種
困

 難
。

首
先

，
學

生
的

需
要

可
能

會
分

佈
於
生
活
的
各
方
面
，
但
是
我
們
對
於
生

 活
的

各
方

面
卸

很
難

加
以

同
時

研
究

三
或
在
一
次
之
調
查
當
申
，
研
究
生
活
的

 各
方

面
。

因
此

，
通

常
較

可
行

的
辦

法
是
，
先
將
生
活
分
析
成
幾
個
主
要
的
方

 面
，

然
後

逐
一

探
討

每
一

方
面

。
舉

例
而
言
，
在
研
究
史
密
斯
鎮
某
一
初
中
學

 生
的

需
要

時
，

該
技

教
師

可
把

整
個

研
究
分
成
如
下
的
幾
個
方
面
:廿

健
康
，

 □
直

接
的

社
會

關
係

｜
｜

包
括

家
庭

生
活
以
及
社
交
生
活
，
固
社
會
以
及
公
民

 的
關

係
｜

^包
括

校
內

與
社

區
的

公
民

生
活
。
何
消
費
者
方
面
的
生
活
，
回
職

 業
生

活
，

及
因

休
閒

生
活

。
當

然
，

生
活
的
領
域
不
止
這
幾
個
，
而
且
這
些
也

 未
必

是
最

佳
的

歸
類

，
但

是
它

們
卸

表
示
了
將
青
少
年
整
個
生
活
加
以
區
分
成

 幾
個

層
面

的
一

個
例

于
^而

經
過

區
分

後
的
每
一
層
面
，
則
更
易
進
行
研
究
。

學
校
應
該
追
求
那
些
豉
育
目
標

 對
於
這
些
生
活
的
每
一
層
面
的
探
討

，
皆
可
適

切
地
包
括

對
於
兒
童

的
習
慣

、

 知
識
、
觀
念
、
態
度
、
與
趣
等
等
的
研

究
。
即
以

研
究
健
康

生
活
為
例

，
我
們

 的
研
究
便
可
包
括
如
下
的
健

康
習
慣

@。
廿

飲
食

習
慣

、
休
息

與
鬆

弛
的
習

慣

 、
清
潔
習
慣
、
安
全
以
及
保
護
他
人

健
康
的
習

慣
等
，
□

現
有
的
健

康
知
識

，

 及
學
生
對
有
關
健
康
與
衛

生
等
種

種
事

實
的

誤
解
，

回
對

於
「
個

人
健
康

的
重

 要
性
，
及
我
們
對
於
保
護

他
人
健

康
所

應
負

的
責
任

」
所

持
之
態

度
，
以

及
倒

 想
多
學
習
有
關
健
康
這
一
領

域
的
興

趣
。

這
類
研

究
可
為

我
們

提
供
許

多
有
關

 學
童
酌
健
康
現
狀
的
資
料
，
然
後

，
這
些

資
料
需
與

某
組
理
想

的
常
模
比

較
，

 以
便
找
出
重
大
的
差
距
，
進
而
提
示
教

育
目
標
。

 在
研
究
學
習
者
的
需
要

時
，
我

們
會

發
現
某

些
資
料

可
通

用
於
某

一
年
齡

 的
多
數
學
童
@，

不
管
他
們

是
住
在

國
內

的
任
何

角
落
，

不
管

他
們
是

鄉
村
的

 或
城
市
的
兒
童
，
也
不
管

他
們
來

自
社
會

的
那

一
階
層

。
而
在

另
一

方
面
，

有

 些
其
他
的
事
實
則
將
隨
著

學
校
之

不
同
以

及
校

內
群
體

之
不
同

，
而

大
相
逕

庭
 。
舉
例
來
說
，
健
康
習
慣
及
知
識

夕
讀
、

寫
、
算
等

之
技
能
，

社
會
與
公

民
事

 務
的
知
識
，
以
及
對
於
社

會
機
構

的
態
度

等
等

，
各
校

之
間
將

會
有

顯
著
的

差

 異
。
因
此
，
正
在
從
事
某
種
研
究
的
學

校
，
自
可

從
一
般
的

科
學
研
究

當
中
夕

 獲
取
其
所
關
心
的
某
一
年

齡
階
段

兒
童
的

某
些

資
料
。

但
是
除

此
之

外
，
也

必
 須
對
於
該
校
之
特
定
學
生

進
行
種

種
研
究

，
以

補
充
那

一
般
性

的
資

料
，
而

在
 從
事
這
些
個
別
的
特
定

研
究
時

，
常
常

需
要

分
辨
在

一
般
學

校
裏

常
見
的

學
生

 團
體
之
不
同
組
合
。
如
此

一
來
，

我
們
便

可
認

明
多
數

美
國
兒

童
所

具
有
的

某

些
共
同
需
要
夕
也
能
找

出
某
一

特
定
學

校
的

所
有
兒

童
所
具

有
的

其
他
共

同
的

 需
要
，
以
及
找
出
為
校
內

的
某
些

團
體
所

共
有

，
但
劫

不
是
該

校
的

多
數
學

童

 所
共

有
的

另
外

一
些

需
要

。

 為
了
對
學
習
者
的
需

要
有
一
清

楚
的
明

瞭
，

我
建
議

你
選
擇

一
所

你
最
為

 熟
悉
的
學
校
，
然
後
擬

定
一
些

可
在
該

校
進

行
的
特

定
研
究

，
以

便
獲
得

有
關

 學
生
需
要
的
一
些
資
料
。
俾
供
訂
定
該

校
教
育
目

標
之
參
考

。

 另
一
種
值
得
特
別
考

慮
的
有
關

學
習
者

的
研

究
，
便

是
學
生

興
趣

的
調
查

 。
進
步
主
義
者
所
持
之
「
教
育
目
標

的
主
要
基

礎
在
於
學

習
者
本
身

的
興
趣

」

 此
一

論
調

^已
早

為
人

知
。

根
據

此
一

觀
點

，
兒

童
的

興
趣

所
在

，
必

須
先
予

三
九



教
育
目
標
文
集

 找
出

，
以

便
作

為
教

育
上

注
意

的
焦

點
。

 大
概

沒
有

一
位

有
頭

腦
的

進
步

教
有
之
支
持
者
，
真
的
鼓
吹
只
教
學
生
以

 他
們

當
時

︵
或

短
暫

︶
有

趣
的

事
物

，
可
是
那
些
主
張
「
以
研
究
學
生
興
趣
為

 訂
定

目
標

之
基

礎
」

的
人

士
，

其
看

法
大
約
是
:
教
育
乃
一
主
動
的
歷
裡
，
它

 涉
及

學
習

者
本

身
的

主
動

努
力

^ 0一
般

而
言
，
學
習
者
只
能
學
到
他
所
做
的
事

 物
。

如
果

學
校

情
境

所
提

供
的

都
是

學
習
者
所
感
興
趣
的
事
，
那
麼
他
將
積
極

 地
、

自
動

地
參

與
其

事
，

從
而

學
習

到
如
何
有
效
地
去
處
理
這
些
情
境
。
尤
有

 、
淮

豈
乍

此
派

人
士

認
為

學
生

越
加

有
效

地
應

付
當

前
的

情
境

，
乃

是
他

日
後

能
應

付
隨

 時
可

能
出

現
的

種
種

新
情

境
的

保
證

。
因
此
，
我
們
必
須
確
保
教
育
能
提
供
充

 分
的

機
會

分
使

得
學

生
積

極
地

參
與

，
並
且
全
心
全
意
地
處
理
他
感
到
有
趣
，

 或
與

他
切

身
有

關
的

事
物

，
並

且
特

別
要

學
習
如
何
有
效
地
從
事
這
些
活
動
。

 固
然
有
許
多
教
育
家
認
為
．
一
種
適
當

的
教

育
課

程
無

需
顧

及
學

生
當

前
的

 興
趣

，
因

為
教

育
的

功
能

之
一

即
在

擴
大
並
加
深
學
生
之
興
趣
，
以
便
他
在
終

 止
其

正
式

的
學

校
教

育
之

後
，

仍
能

繼
續
求
知
。
不
過
，
即
使
這
些
教
育
家
也

 承
認
「
以
學
生
當
前
的
興
趣
為
出
發
點
．
」

的
價

值
。

因
此

，
各

種
不

同
的

團
體

 乃
從

事
有

關
學

生
興

趣
之

調
查

研
究

，
以
便
找
出
可
行
的
學
校
教
育
目
標
。
只

 要
這

些
興

趣
是

良
好

的
，

那
麼

便
可

拿
來
做
為
有
效
教
學
的
起
點
^
反
之
，
如

 果
這
些
興
．
趣
是
不
良
的
、
狹
窄
的
或
不
適

當
的

，
那

麼
它

們
本

身
即

成
了

欲
使

 學
生

獲
得

有
效

的
教

育
時

，
所

必
須

彌
補

的
鴻
溝
。

 迄
今

為
止

，
在

不
同

的
領

域
，

已
有

許
多
有
關
兒
童
興
趣
力
面
的
研
究
。

 例
如

，
克

雷
︵

 
c
r
a
i
吶

︶
即

曾
做

過
「

兒
童
常
間
的
科
學
問
題
」
之
研
究
，

 並
據

此
而

發
展

了
一

套
小

學
科

學
課

程
，
其
主
旨
即
在
為
兒
童
提
供
一
種
「
可

 藉
以

回
答

他
們

所
感

興
趣

的
科

學
問

題
」
之
基
礎
。
也
有
許
多
人
做
了
有
關
兒

 童
閱

讀
興

趣
方

面
的

研
究

，
而

一
些

冤
重
文
學
方
面
的
課
程
，
便
是
依
據
兒
童

 閱
讀

的
興

趣
而

發
展

出
來

。
有

人
利

用
兒
童
在
遊
戲
和
運
動
方
面
的
興
趣
及
需

 要
，
做
為
訂
定
體
育
科
教
學
目
標
之
基
礎
。

在
研

究
學

．
生

的
興

趣
和

需
要

時
，

 由
於
他
們
可
能
發
生
的
興
趣
是
如
此
繁
多
，

所
以

通
常

我
們

需
要

．
對

學
生

興
趣

 的
各

方
面

^進
行

一
系

列
的

調
查

，
而

不
應
該
只
做
一
次
調
查
，
就
想
涵
蓋
「

 叮
能

會
含

有
學

生
某

種
興

趣
」

的
生

活
之
各
個
領
域
。
舉
例
來
說
，
我
們
可
對

 四
O

 兒
童
在
健
康
方
面
的
興
趣

做
一
番
調

查
，
而

對
兒

童
在
家

庭
生
活

方
面

的
興
趣

 另
做

一
番

調
查

。

 為
了
使
你
更
加
明

瞭
，
從

學
生

興
趣

的
研
究

當
中

可
能
獲

得
的
價

值
，

我

 建
議

你
擬

定
一

項
計

畫
，

對
你
所

最
熟

悉
的

學
校

^進
行

一
番

有
關
學

生
興

趣

 方
面
的
研
究
。
這
種
研
究

可
能
會
為

你
指
出

，
對

於
那
些

前
人
所

做
的

有
關
兒

 童
的
一
般
興
趣
之
研
究

，
你
可

以
利
用

到
何

種
程
度

方
以
及

那
些

其
他
力

面
的

 興
趣
，
因
其
具
有
地
方
性
，
而
必
須

在
你
．
自

己
所
處
的

地
區
或
所

教
的
學

校
進

 行
研
究
。
因
為
在
這
些
特

殊
性
的
興

趣
方
面

，
此

群
兒
童

與
彼
群

兒
童

之
間
差

 別
很
大
，
因
而
別
人
所

做
的
研

究
結
果

，
並

不
一
定

即
指
出

貴
技

兒
童
興

趣
之

 所
在

。 現
在

我
們

要
問

的
是

:
「

對
於
學

習
者

的
研

究
可

用
什

麼
方

法
6
d
」

我
們

 可
說
，
幾
乎
所
有
社
會
研

究
的
方
法

皆
可
用

於
研

究
學
習

者
之
需

要
與

興
趣
。

 在
某
些
情
況
下
，
僅
由

教
師
的

「
觀
察

」
即

可
蒐
集

到
有
關

學
生

的
許
多

事
實

 @．
尤
其
是
有
關
他
們
在

校
的
活

動
情

形
夕

他
們
的

社
會

關
係
夕

以
及
他

們
的

 學
習
習
慣
等
等
。
第
二

種
方
法

是
「
晤

談
法

」
，
不

過
由
於

這
個

方
法
太

費
時

 間
ft所

以
通
常
只
能
用
在

某
些
抽
樣

的
學
生

身
上

。
但
晤

談
法
部

有
個

好
處
夕

 它
可
以
提
供
一
種
機
會

，
使
我

們
獲
得

更
多

有
關
學

生
對
事

物
的

感
受
，

他
們

 的
態
度
、
興
趣
以
及
人

生
觀
等

等
的

非
正

式
資
料

。
家

庭
訪
問

也
有
助

於
我

們

 對
學
生
的
某
些
健
康
習

慣
及
社

會
關
係

之
更

佳
瞭
解

。
「
問

卷
調

查
法
」

可
用

 以
蒐
集
學
生
平
常
不
大

敢
公
開

提
供
的

資
料

^有
關

興
趣

力
面
的

問
卷

調
查
井

 正
如
同
休
閒
活
動
、
個
人

的
和
社
會

性
的
問

題
、

閱
讀
習

慣
、
健

康
習

慣
、
工

 作
經
驗
等
等
之
問
卷
調

查
一
樣

夕
已
被

非
常

普
遍
地

被
使
用

。
在

許
多
情

況
下

 ，
則
使
用
「
測
驗
法
」
@，

尤
其

是
測
驗

讀
、
寫

、
算

等
技
能

，
以
及

知
識

、

 態
度
和
解
決
問
題
能
力

等
的
現

狀
。
再

者
，

大
部
分

社
區
存

有
許

多
「
記

錄
」

 ，
足
以
協
助
教
師
進
一

步
瞭
解

學
生
的

某
種

需
要
與

興
趣
。

這
些

記
錄
包

括
少

 年
犯
罪
、
死
亡
率
、
罹

病
率
等

紀
錄
^以

及
市

內
各

區
的

各
種
社

會
資

料
等
。

 當
然
夕
我
們
首
先
要
研
究

的
是
學
校

紀
錄
，

尤
其

是
，
如

果
學
校

還
保

存
著
學

 生
的

累
．

積
記

錄
的

話
。

 研
究
技
術
︵
或
方
法

︶
的
種
類

相
當
廣

泛
扣

足
以
為

從
事
學

生
需

要
及
興



 從
研
究

「
當
代

校
外

生
活
」

當
中

尋
找

胃

 趣
調

查
的

所
有

教
師

和
職

員
，

提
供

「
在
某
一
研
究
階
段
中
參
與
其
事
」
的
機

 會
。

還
有

，
在

許
多

情
況

下
，

學
生

本
身
也
會
對
「
親
自
參
與
研
究
」
發
生
興

 趣
。

譬
如

，
若

有
必

要
，

他
們

可
做

挨
戶
調
查
，
或
者
為
某
一
廣
泛
的
調
查
代

 為
蒐
集
各
種
資
料
。

 某
些

口
頭

上
說

戶
要

利
用

有
關

學
習
者
之
研
究
的
學
校
，
實
際
上
，
並
未

 能
從

此
等

調
查

研
究

當
中

獲
取

教
育

目
標
。
當
然
，
要
從
有
關
學
生
的
資
料
當

 中
推

引
教

育
目

標
，

並
沒

有
單

一
的

公
式
。
一
般
而
言
，
根
據
學
生
的
資
料
去

 推
演

教
育

目
標

的
程

序
包

括
:
山

研
究

有
關
資
料
，
以
明
白
其
含
義
，
e
O
將
該

 資
料

與
同

一
領

域
的

常
模

或
標

準
相

比
較
，
然
後
俐
從
中
發
現
學
校
課
程
可
能

 予
以

滿
足

的
學

生
需

要
。

我
們

之
所

以
特
別
強
調
「
依
據
可
接
受
的
常
模
去
察

 覺
資

料
的

含
義

」
，

乃
是

鑒
於

同
樣

的
資
料
可
作
幾
種
不
同
的
解
釋
。
舉
例
來

 說
，

如
果

發
現

某
高

中
九

年
級

百
分

之
六
十
的
男
生
，
在
校
外
除
了
看
連
環
圖

 畫
之

外
，

不
讀

任
何

其
他

讀
物

，
那

麼
對
於
某
一
缺
乏
想
像
力
的
老
師
而
言
，

 這
一

事
實

可
能

意
味

著
，

學
校

方
面

需
要
加
強
教
導
這
些
男
生
，
如
何
以
更
快

 的
速

度
或

更
大

的
滿

足
感

去
閱

讀
這

些
連
環
圖
畫
。
但
是
才
對
另
外
一
位
老
師

 而
言

，
它

可
能

意
味

著
這

些
男

生
的

閱
讀
興
趣
之
狹
窄
，
因
而
有
需
訂
定
目
標

 以
逐

漸
擴

大
與

加
深

他
們

的
閱

讀
興

趣
。
同
樣
地
，
如
果
發
現
某
一
高
中
百
分

 之
九

十
的

畢
業

生
，

在
畢

業
之

後
立

即
就
業
而
不
再
升
人
大
學
，
對
某
校
而
言

 ，
它

可
能

意
味

著
該

校
之

主
要

目
標

應
該
放
在
發
展
學
生
的
職
業
技
能
之
上
，

 以
便

該
校

的
男

女
生

在
畢

業
之

後
可

立
即
就
業
。
但
對
另
外
一
個
學
校
而
言
，

 它
可

能
意

味
著

校
方

應
盡

其
所

能
去

發
展
學
生
在
社
會
或
公
民
方
面
之
興
趣
，

 且
在

課
程

方
面

應
引

進
大

量
的

通
才

教
育
，
理
由
是
這
些
年
輕
人
今
後
將
無
多

 大
機

會
再

行
接

受
更

進
一

步
的

正
式

教
育
。
從
這
些
例
千
當
中
，
我
們
即
可
明

 瞭
常

模
︵

亦
即

教
師

的
人

生
觀

和
教

育
哲
學
︶
是
如
何
地
影
響
對
於
此
類
資
料

 之
解

釋
。

固
然

，
所

獲
之

資
料

有
助

於
指
出
在
訂
定
教
育
目
標
時
，
所
應
予
特

 別
注

意
的

差
距

或
應

予
特

別
提

供
的

機
會
，
但
是
顯
然
地
，
單
單
收
集
到
有
關

 學
生

的
資

料
，

其
本

身
並

不
能

自
動

地
為
我
們
指
出
應
努
力
的
目
標
。

 有
關

學
習

者
資

料
的

解
釋

之
所

以
產
生
混
淆
，
其
另
一
個
原
因
，
即
是
未

學
校
應
該
追
求
那
些
教
育
且
標

 能
分
別
「
可
由
教
育

機
構
予

以
適
當

滿
足

的
需
要

」
，
以

及
「

可
由
其

他
社
會

 機
構
予
以
適
當
滿
足
的

需
要
」

。
舉
例

來
說

，
當
我

們
發
現

某
校

有
不
少

學
生

 營
養
不
良
時
，
它
即
具

有
教
育

性
與
非

教
育

性
之
雙

重
含
義

。
只

要
營
養

不
良

 是
起
因
於
缺
乏
適
當
食

物
之
知

識
，
或

缺
乏

適
當
的

健
康
習

慣
，

或
對
健

康
之

 重
要
性
缺
乏
適
當
的
態

度
，
則

有
待
予

以
滿

足
的
需

要
，
應

該
是

屬
於
教

有
性

 的
。
亦
即
，
此
種
需
要
可
經
由
發

展
一
種
教

育
方
案
，

以
產
生
必

需
的
知

識
、

 習
慣
與
態
度
等
而
加

以
滿
足

。
另
一

方
面

，
營
養

不
良
常

肇
因

於
部
分

人
口
之

 欠
缺
適
當
的
收
入
，

或
者
當

地
欠
缺

一
種

作
為
有

效
的
飲

食
物

所
必
需

之
食
品

 。
後
面
這
兩
種
情
況

即
是
「

社
會
需

要
」

的
例
子

，
而
這

些
社

會
需
要

^實
非

 單
純
可
由
學
校
所
達

到
的
教

育
目
標

所
能

予
以
滿

足
，
而

是
需

要
其
他

的
社
會

 行
動
。
從
研
究
「
有

關
學
習

者
之
需

要
」

去
推
演

目
標
時

，
教

師
必
須

認
明
與

 教
育
目
標
有
關
的
種

種
含
義

，
而
不

要
將

它
們
與

「
和
教

育
無

關
之
含

義
」
混

 在
一
起
。
換
句
話
說

，
他
應

該
認
明

學
生

在
行
為

模
式
上

應
有

之
變
化

，
而
這

 些
變
化
將
有
助
於
滿
足
資
料
所
示

的
那
些
需

要
。

 為
了
使
你
徹
底
瞭
解

「
從

有
關

學
生
的

需
要

及
興
趣

的
資
料

當
中

，
獲
得

 對
教
育
目
標
之
啟
示
」

的
可
能

性
及
種

種
困

難
，
我

建
議
你

記
下

有
關
你

所
熟

 悉
的
各
個
學
生
團
體

的
資
料

，
並
儘

量
廣

泛
地
建

立
一
套

有
關

他
們
的

需
要
與

 興
趣
的
資
料
，
然
後

試
圖
記

下
這
些

資
料

所
蘊
涵

的
教
育

目
標

。
你
可

以
把
你

 所
想
到
的
每
一
個
蘊

涵
的
教

育
目
標

都
寫

下
來
，

然
後
看

看
你

如
何
想

到
這
個

 目
標
，
你
顧
及
了
那
些

其
他
因
素

，
以
及

你
如

何
能
從

那
些
資

料
推

引
出
那

些

 教
育
目
標
。
我
想
這

種
練
習

應
該
可

以
為

你
指
出

，
以
學

生
之

具
體
資

料
做
為

 提
示
目
標
之
基
礎
的

種
種
價

值
，
以

及
解

釋
此
種

資
料
所

遭
遇

的
種
種

困
難
。

 從
研
究
「
當
代
校
外

生
活

」
當

中
去
尋

找
教

育
目
標

的
企
圖

，
主

要
是
因

 為
科
學
之
肇
始
，
及
工

業
革
命
之

後
，
知

識
大

量
增
加

，
使
得

學
校

難
於
完

成

 其
所
負
的
任
務
所
致
。

在
此
之
前

，
在
學

術
上

被
認
為

具
有
價

值
的

學
習
素

材

 ，
其
分
量
相
當
微
小
，

因
此

，
要

從
文
化

遺
產

當
申
選

擇
學
習

的
精

華
實
在

毫



教
育

目
標

文
集

 無
困

難
。

但
是

隨
著

科
學

肇
始

之
後

，
一
代
比
一
代
加
速
遽
增
的
知
識
，
使
得

學
校

方
面

發
現

再
也

不
可

能
把

教
學

者
認
為
重
要
的
所
有
事
物
都
包
括
在
課
程

 之
內

。
逐

漸
地

，
有

人
就

開
始

問
起

有
關
「
某
種
特
定
知
識
、
技
能
與
能
力
的

 時
代
意
義
」
之
問
題
。
司
賓
塞
︵
出
er^er斗

s廿
encer    ︶

在
其
所
撰

 之
「

何
種

知
識

最
有

價
值

」
一

女
中

，
即
會
試
圖
解
答
這
個
問
題
，
而
其
所
採

 的
探

討
方

式
，

在
過

去
一

個
世

紀
中

，
會
成
為
許
多
同
類
研
究
的
典
型
。
雖
然

 ，
他

所
採

的
方

法
只

能
算

是
對

於
非

正
式
觀
察
所
得
的
一
種
詮
釋
，
而
不
能
算

 是
有

系
統

的
研

究
^
但

是
他

所
採

用
的

技
術
，
在
某
些
方
面
實
與
今
日
的
研
究

 者
所
用
的
技
術
極
其
相
似
。

 當
第

一
次

世
界

大
戰

需
要

一
大

批
受
過
訓
練
的
技
術
人
員
之
時
｜
｜
而
此

 一
訓
練
又
須
在
一
個
相
當
．
短
暫
的
時
間

內
實

施
時

｜
｜

較
舊

的
丁

而
又

較
慢

的

 學
徒

制
度

已
不

再
切

合
時

代
之

需
要

。
「
工
作
分
析
」
之
觀
念
由
是
而
生
，
並

 且
在

第
一

次
世

界
大

戰
期

間
，

廣
泛

地
被
用
來
發
展
各
種
訓
練
方
案
，
期
能
加

 速
為

需
要

特
殊

技
能

的
各

種
行

業
及

各
類
技
術
工
程
訓
練
人
才
。
根
本
上
，
所

 謂
「
工
作
分
析
」
只
是
分
析
．
某
一
特
殊

行
業

的
工

作
人

員
所

從
事

的
種

種
活

動

 的
一

種
方

法
，

以
便

訓
練

方
案

能
夠

把
重
點
放
在
該
工
作
人
員
所
扮
演
的
重
要

 活
動

之
上

。
事

實
上

，
大

多
數

有
關

「
當
代
生
活
」
的
研
究
便
多
少
具
有
與
「

 工
作

分
析

法
」

相
類

似
之

「
邏

輯
」

。

 今
日

大
約

有
兩

種
論

調
，

最
常

用
來
支
持
從
當
代
生
活
之
分
析
當
中
，
去

 獲
得

有
關

教
育

目
標

之
提

示
。

第
一

種
論
調
認
為
，
因
當
代
生
活
是
如
此
複
雜

 ，
而

且
生

活
又

是
在

繼
續

變
化

之
中

，
因
此
教
育
的
重
點
必
須
放
在
此
一
複
雜

 生
活

的
重

要
部

門
，

以
及

對
今

日
生

活
最
具
重
要
性
的
部
門
，
以
免
當
我
們
忽

 略
此

時
此

刻
對

我
們

極
其

重
要

的
生

活
領
域
，
而
學
校
方
面
又
不
為
這
些
領
域

 提
供

任
何

準
備

之
時

，
我

們
刮

又
去

浪
費
學
生
的
時
間
於
學
習
五
十
年
前
視
為

 重
要

，
而

今
日

劫
已

不
復

重
要

的
事

物
之
上
。

 主
張

研
究

當
代

生
活

之
第

二
種

論
調
則
與
「
訓
練
之
邁
移
」
的
新
發
現
有

 關
。

只
要

教
育

工
作

者
相

信
「

我
們

可
以
訓
練
學
生
的
心
靈
，
以
及
對
於
心
靈

 各
部

分
官

能
予

以
一

般
性

的
訓

練
，

並
且
可
使
學
生
把
這
些
官
能
應
用
在
任
何

四
一

 適
當
的
科
目
之
下
」
^那

麼
，

我
們

便
無
須

從
當

代
生
活

之
分
析

當
中

去
尋
覓

 教
育
目
標
。
根
據
「
訓

練
遷
移

」
的
觀

點
^教

育
的

重
要

目
標
即

在
發

展
心
靈

 的
各
部
份
官
能
^而

隨
著

生
命
的

發
展

，
學
生

自
會
運

用
此

一
受
過

訓
練
的

心

 靈
，
去
應
付
他
所
面
對

的
各
種

情
境
。

然
而

，
有
關

「
訓
練

遷
移

」
的
種

種
研

 究
卸
指
出
，
只
有
在
學

生
認
出

「
他
在

生
活

上
所
面

對
的
情

境
」

與
「
當

時
產

 生
學
習
的
情
境
」
之
間
的
類
似
性
時

，
他
才
較

能
應
用
其

所
學
。
尤

有
進
者

，

 只
有
在
符
合
如
下
的
兩
個
條
件
之
下

，
學
生
才

毆
能
察
覺

「
生
活
情

境
」
與

「

 學
習
情
境
」
之
間
的
類

似
性
：

廿
生
活

情
境

與
學
習

情
境
在

許
多

力
面
顯

然
相

 似
二
□
提
供
學
生
練
習

機
會
^俾

從
校

外
生

活
當

中
尋
找

應
用
其

在
校

所
學
之

 實
例
。
而
這
些
發
現
即
被

用
來
支

持
「

從
當
代

生
活
當

中
寸

尋
覓
學

校
之
學

習

 目
標
」
的
論
調
。
因
為

只
有
透

過
分
析

當
代

生
活
所

得
的
學

習
目

標
，
才

容
易

 與
當
代
生
活
之
條
件
及

其
所
提

供
之
機

會
發

生
關
聯

^而
真

正
做

到
「

學
以
致

 用
」

。 這
種
以
研
究
當
代

生
活
為

基
礎
以

獲
得

教
育
目

標
的
方

法
，

常
遭
到

批
評

 ｜
｜
尤
其
是
以
此
為
獲
得

教
育
目

標
的

唯
一
方

法
時
為

然
。

其
中
最

常
聽
到

的

 批
評
之
一
，
便
是
找
出

當
代
生

活
活
動

，
其

本
身
並

不
即
表

示
這

些
活
動

具
有

 「
可
欲
性
」
︵
斗
es irabi^^^勺

︶
。
舉

例
而

言
，

我
們

發
現

有
很

多
人

 從
事
於
某
些
活
動
，
但

此
一
發

現
本
身

並
不

即
表
示

這
些
活

動
都

應
教
給

學
生

 。
因
為
這
些
活
動
當
中
的
某
些
活
動

，
可
能
有

害
於
學
生

的
身
心
，

因
而
不

但

 不
應

教
給

學
生

，
反

而
應

該
設

．
法

加
以
消
弭

。
第
二
種

批
評

是
來
自

精
粹

主
義

 者
，
他
們
把
當
代
生
活

之
研
究

，
譏
之

為
「

當
今
主

義
的
崇

拜
者

」
︵
 汁

口
e

 ̂
^
口

什
。

吋
：

 
P
r
e
s
e
n
t
i
S
日
 
，
 
︶
。

他
們
指
出

生
活

本
身
在

繼
續

 變
化
之
中
，
因
此
單
單

培
養
學

生
解
決

今
日

間
題
的

能
力
^將

不
足

以
使

學
生

 能
夠
應
付
當
他
長
大
成

人
時
所

將
面
臨

的
問

題
，
因

為
屆
時

那
些

問
題
勢

將
發

 生
了
變
化
。
第
三
種

批
評
係

來
自
某

些
進

步
主
義

者
，
他

們
指

出
當
代

生
活
中

 的
某
些
重
大
問
題
，
以

及
成
人
所

從
事
的

某
些

共
同
活

動
^其

本
身
並

不
一

定

 為
兒
童
所
喜
歡
或
關
心
。

因
此

，
若

遽
而
將

之
視

為
某
一

年
齡
兒

童
的

教
育
目

 標
，
則
未
免
忽
視
了
「

應
以
兒

童
的
興

趣
與

需
要
為

獲
取
目

標
的

一
種
基

礎
」



 之
重

要
性

。

 上
述

的
幾

點
批

評
，

僅
在

我
們

把
當
代
生
活
之
研
究
當
做
決
定
教
育
目
標

 的
唯

一
途

徑
之

時
，

始
可

適
用

。
但

是
，
當
我
們
把
由
當
代
生
活
之
研
究
而
獲

 得
的

教
育

目
標

，
與

從
其

他
來

源
而

得
的
目
標
相
互
對
照
，
並
依
據
一
種
可
以

 接
受

的
教

育
哲

學
而

加
以

衡
量

時
，

我
們
便
可
以
避
免
第
一
種
批
評
。
又
當
代

 生
活

之
研

究
，

若
被

用
來

當
做

一
種

基
礎
以
指
出
具
有
持
續
重
要
性
的
重
要
領

 域
時

^或
者

當
代

生
活

的
研

究
係

在
提

示
一
些
領
域
，
而
學
生
在
這
些
領
域
之

 下
，

能
有

機
會

學
以

致
用

時
^
或

者
，

當
我
們
試
圖
發
展
學
生
對
這
些
問
題
所

 包
括

的
一

些
基

本
原

則
^
具

有
睿

智
的

理
解
時
，
那
麼
所
謂
的
對
「
當
今
主
義

 」
的

崇
拜

此
一

批
評

，
便

大
可

消
除

。
最
後
^
如
果
當
代
生
活
的
研
究
，
係
用

 來
指

出
教

育
目

標
所

朝
的

一
些

方
向

，
而
在
為
某
一
階
段
的
兒
童
選
擇
特
殊
目

 標
時

，
則

儘
量

顧
及

學
生

的
興

趣
與

需
要
，
那
麼
當
代
生
活
的
研
究
便
顯
得
相

 當
管

用
而

不
會

犯
了

「
蔑

視
兒

童
之

興
趣
與
需
要
」
的
大
忌
。
因
此
，
我
們
可

 以
說

，
利

用
從

當
代

生
活

的
研

究
所

得
的
資
料
^做

為
提
供
教
育
目
標
的
一
種

 方
法

或
來

源
，

仍
然

有
其

價
值

。

 如
同

研
究

「
學

習
者

」
一

樣
，

在
研
究
「
校
外
生
活
」
時
，
我
們
必
須
先

 把
「
．
生
活
」
分
成
幾
種
不
同
的
領
域
，
．
以
便
易
於
著
手
研
究
。
除
非
我
們
先
把

 「
生

活
」

分
析

成
幾

種
實

用
的

重
要

的
領
域
夕
否
則
它
將
由
於
範
圍
過
大
而
無

 法
著

手
研

究
，

並
巨

研
究

上
的

任
何

努
力
終
將
導
致
許
多
缺
漏
。
分
析
當
代
生

 活
的

方
法

有
仔

多
種

，
正

如
對

於
學

習
者
的
研
究
一
樣
，
一
種
可
能
的
分
類
法

 便
是

把
生

活
分

成
：

山
健

康
生

活
，

叨
家
庭
生
活
，
倒
休
閒
生
活
，
山
職
業
生

 活
，
仞
宗
教
生
活
，
U
消
費
︵
經
濟
︶
生
活
^
以
及
S
公
民
生
活
等
。
至
於
維

 吉
尼

亞
州

課
程

研
究

會
所

採
用

的
分

類
法
則
更
為
詳
盡
，
茲
列
舉
如
下
：
口
生

 命
的
維
護
與
保
存
^   cYl自

然
資
源
，
倒

物
品

與
勞

務
之

「
生

產
」

以
及

生
產

成

 果
之

「
分

配
」

，
^4物

品
與

勞
務

之
「

消
費
」
，
固
物
品
及
人
員
之
溝
通
與
運

 輸
，

^
休

閒
^
□

審
美

的
衝

動
︵

或
慾

望
︶

之
表

現
，

囚
宗

教
的

衝
動

之
表

現

 ，
側

教
育

，
仰

自
由

之
延

伸
^仙

個
人

之
統
合
^以

及
叨
試
探
︵
或
探
險
︶
。

 事
實

上
^役

有
一

種
對

生
活

領
域

的
分

類
法

會
令

人
完

全
滿

意
，

但
是

，

由
於
我
們
的
目
的
是
在

把
生
活

的
一
種

全
部

概
念
分

成
可
以

操
縱

的
幾
個

領
域

 ，
並
確
保
沒
有
一
個
重
要
的
領
域
被

遺
漏
，
我

們
是
可
以

使
用
多
種

分
類
法

申

 的
任
何
一
種
以
達
成
上
述

的
目

的
。

在
每
一

生
活

領
域
當

中
，
我

們
的

目
的
是

 在
獲
得
可
能
對
教
育
目

標
具
有

啟
示
性

的
當

代
生
活

領
域
的

有
關

資
料
。

迄
今

 為
止
，
我
們
已
獲
得
許

多
種
資

料
，
而

藉
著

這
些
資

料
的
獲

得
，

我
們
便

可
以

 衍
生
出
一
些
教
育
目
標

。
舉
例

而
言
，

有
人

做
一
些

有
關
人

們
在

某
一
生

活
領

 域
當
中
所
從
事
的
種
種

活
動
之

研
究
，

他
們

之
所
以

從
事
這

些
研

究
乃
是

基
於

 一
種

籠
統

的
假

設
｜

而
我

們
可
以

從
這

些
活

動
當

中
推

論
教

育
的

目
標

，
因

 為
教

育
本

來
就

應
該

幫
助

人
們

更
有

效
地

從
事

他
們

的
活

動
。

其
他

^也
有
人

 對
生
活
的
某
．
一
領
域
的
重
大
問
題

做
種
種
研

究
^另

外
，
也

有
人

對
一

些
特

殊

 領
域

的
生

活
缺

陷
｜

包
括

所
遇

之
困

難
及

嚴
重

的
不

良
適

應
｜

｜
做

種
種

研

 究
^也

有
一

些
研

究
係

在
調

查
人

們
在

其
生

活
的

某
些

特
殊

領
域

所
抱

的
希
望

 、
抱
負
與
興
趣
．
^因

為
這
些
調
查

者
認
為

，
教
育
本

應
協
助
人

們
更
適
當

地
滿

 足
他

們
的

興
趣

^
達

成
他

們
的

希
望

與
實

現
他

們
的

抱
負

。
又

某
些
研

究
已

獲

 得
有
關
人
們
所
具
有
的

一
些
訊

息
、
概

念
、

錯
誤
觀

念
、
迷

信
及

觀
念
等

資
料

 扣
因
為
他
們
認
為
，
教

育
應
該

協
助
人

們
在

某
一
領

域
獲
取

相
關

而
又
正

確
的

 資
料

^
另

外
有

一
些

研
究

則
已

獲
得
有

關
人

們
在

某
些

領
域

當
申

所
具

有
的
習

 慣
與

技
能

的
資

料
，

而
其

所
以

研
究

這
些

習
慣

^旨
在

看
看

如
果

我
們

想
發
展

 更
仟

的
習

慣
^則

我
們

在
某

些
習

慣
上

應
作

何
種

必
要

的
改

變
^又

我
們

之
所

 以
要
研
究
這
些
技
能
，
是

因
旨

在
利

用
所
得

的
各

種
技
能

以
建
議

學
校

可
在
學

 生
身

上
發

展
的

各
種

技
能

。
更
有

^些
研

究
是

在
調

查
成

人
所

發
展
出

來
或

珍

 惜
的
一
些
價
值
與
理
想
，

其
所

以
如

此
，
乃

是
認

為
教
育

機
構
的

責
任

之
一
即

 在
協
助
學
生
發
展
一
些
埋
想
與
價
值

。

 除
了
上
述
的
這
些
對

個
人

生
活

的
種
種

研
究

之
外
，

有
些
研

究
者

也
去
從

 事
對

社
群

的
調

查
^以

便
發

現
他

們
的

習
俗

、
問

題
，

對
事

物
的

概
念

、
想

法

 ，
以
及
他
們
所
崇
尚
的

價
值
，

從
而

提
出

團
體
的

教
育

目
標
。

舉
例
而

言
，

為

 了
給

予
印

第
安

人
的

學
校

發
展
課

程
^
有

些
研

究
者

便
對

印
第

安
人
的

第
一

個

 主
要
部
落
從
事
種
種
調

查
，
以

便
發

現
這

些
部
落

的
特

徵
，
從

而
為
這

些
印

第

學
校
應
該
追
求
那
些
敢
育
目
標

四
一



教
育
目
標
文
集

四
四

 安
人

部
落

的
兒

童
教

育
之

特
殊

需
要

與
機
會
獻
議
。
同
樣
地
^
也
有
一
些
人
研

 究
農

村
社

區
，

以
便

在
與

城
市

社
區

的
比
較
研
究
當
中
發
現
他
們
特
有
的
問
題

 、
價

值
觀

念
以

及
其

他
資

料
，

從
而

提
出
適
合
於
這
些
農
村
社
會
的
教
育
目

 標
。

也
有

一
些

研
究

是
在

調
查

某
些

特
殊
社
區
或
地
域
制
約
當
地
人
民
生
活
的

 種
種

因
素

，
諸

如
社

區
的

天
然

資
源

、
人
口
的
變
化
與
遷
移
及
社
會
變
遷
的
動

 向
等

等
，

之
所

以
從

事
這

些
研

究
的

基
本
假
設
丁
係
在
認
定
教
育
應
該
協
助
社

 區
，

以
最

有
效

的
方

式
運

用
其

資
源

，
並
為
繼
續
居
留
在
社
區
，
甚
至
移
出
移

 入
的

人
民

提
供

適
當

的
生

活
預

備
^
以

及
協
助
民
眾
應
付
迫
在
眉
睫
的
社
會
變

 遷
等

等
。

在
所

有
上

述
的

這
些

案
例

中
，
當
代
生
活
的
研
究
僅
在
提
供
有
關
個

 人
與

團
體

現
狀

的
資

料
，

或
有

關
社

區
或
區
域
中
種
種
生
活
條
件
的
情
境
。
它

 們
本

身
並

不
直

接
提

供
我

們
教

育
目

標
。
為
要
建
議
教
育
目
標
，
必
須
對
這
些

 由
研

究
而

得
的

資
料

加
以

詮
釋

，
亦

即
必
須
從
有
關
各
種
缺
漏
、
重
點
，
及
需

 要
等
現
狀
以
推
論
教
育
目
標
。

 或
許

你
自

己
透

過
蒐

集
並

分
析

有
關
個
人
資
料
的
一
些
樣
本
，
最
能
明
瞭

 當
代

生
活

研
究

的
潛

在
價

值
。

我
建

議
你
多
方
面
蒐
集
具
有
代
表
性
的
資
料
。

 一
方

面
，

你
可

以
利

用
你

的
記

億
力

^
以
及
你
在
生
活
的
某
一
領
域
︵
如
公
民

 生
活

︶
的

經
驗

^而
．

把
你

做
為

一
個

公
民
所
從
事
的
各
種
活
動
簡
要
地
記
載
下

 來
。

同
時

^
把

你
做

為
一

個
公

民
所

遭
遇
的
種
種
問
題
也
列
舉
出
來
。
在
你
列

 舉
的

時
候

^
你

應
當

想
像

這
些

資
料

是
足

以
代

表
^
你

所
居

住
的

社
區

中
可

得

 的
一

個
相

當
大

的
成

人
樣

本
。

依
據

這
些
資
料
^
你
能
建
議
一
些
此
等
資
料
所

 蘊
涵
的
可
能
的
目
標
嗎
o
L
^

 現
在

^
請

再
考

慮
在

同
樣

的
公

民
生

活
領

域
中

^
亦

屬
有

用
的

另
一

種
資

 料
。

你
可

以
檢

視
一

下
過

去
二

、
三

年
來
所
做
的
民
意
測
驗
，
以
便
找
出
一
般

 公
民

最
缺

乏
資

訊
，

以
及

最
具

無
效

態
度
的
那
些
領
域
，
因
為
缺
少
了
這
些
資

 訊
，

以
及

具
有

種
種

無
效

的
態

度
，

他
們
等
於
欠
缺
了
解
決
今
日
重
大
社
會
問

 題
的

一
種

基
礎

。
同

樣
地

，
請

試
提

示
由
這
種
方
式
而
得
的
資
料
所
含
的
一
些

 教
育
目
標
。

 我
們
也
可
以
再
拿

「
檢
查

你
們
社

區
內

的
健
康

資
料
」

做
為

例
于
。

你
可

 分
析
一
下
有
關
病
態
與

死
亡
率

的
統
計

資
料

，
也
可

試
圖
找

出
你

們
的
社

區
是

 否
有
人
做
過
有
關
公
共

衛
生
的

調
查
，

以
及

有
關
營

養
狀
況

的
研

究
。
有

了
這

 些
由
這
種
方
式
而
得
的
資

料
︵

但
至

少
要
有

六
種

類
型
的

資
料
丫

你
便

可
設
法

 推
論
教
育
目
標
，
並
看

看
這
樣

做
^
會

涉
及

什
麼

問
題
。

 獲
得
有
關
當
代
生
活

的
種
種
活

動
、
問

題
與

需
要
的

方
法
竟

如
此

眾
多
，

 有
時

難
免

使
人

感
到

混
亂

。
在

過
去

的
廿

五
年

當
中

^試
圖

從
當

代
生

活
的
調

 查
以

推
論

教
育

目
標

的
研

究
，

已
屬

成
千

上
百

。
這

些
研

究
包

括
:行

為
的
觀

 察
^報

紙
及

雜
誌

文
章

的
分

析
^分

析
前

衛
思

想
家

對
於

當
代

重
大
問

題
的

看

 法
^以

社
會
調
查
法
研
究
社
區
問
題
｜

｜
如
林
德

︵
 L叫

口
戶

︶
之
對

「
中
間

鎮

 」
︵
 Mi冉

d卜
e   tOWn ︶

及
華
納
︵

 Warner ︶
之
對
於

「
洋
鬼
市

^」
︵

 鬥
an汀

ee   Gi t卜
 ︶

的
研
究
^對

於
各

種
個

人
活

動
的

活
動

分
析

，
以

 及
對
於
各
類
職
業
的
工
作

分
析

等
。

由
於
可

共
分

析
的
資

料
是
如

此
眾

多
，
而

 可
供
採
擇
的
研
究
方
法
也

是
如

此
繁

雜
丁
因

此
，

再
度
認

清
當
代

生
活

的
分
析

 可
有

幾
個

層
次

，
乃

顯
得

相
當

重
要

。
首

先
，

某
些

當
代

生
活
的

分
析

^就
其

 範
圍
而
言
，
是
屬
於
全
國
性
的
︵
即

使
不
是

國
際
性
的

話
︶
，
因

此
不
是
每

一

 個
從
事
課
程
研
究
的
學
校

皆
須

加
以

重
複
研

究
。

我
們
已

有
許
多

現
成

的
資
料

 可
供
擬
訂
有
關
國
內
及
國

際
事

務
此

一
領
域

的
教

學
目
標

之
用
，

因
為

這
些
資

 料
具
體
地
指
出
種
種
重
大
的
社
會
、

政
治
及

經
濟
問
題

。
此
外
，

我
們
也
有

一

 些
現
成
的
有
關
音
樂
、
美
術
及
審
美

生
活
等

一
般
領
域

的
調
查
資

料
。

 有
些
研
究
必
須
以

社
區
為

單
位

加
以

進
行
，

但
社

區
的
每

個
學
校

卸
不

必

 個
個
都
去
重
複
同
一
研
究

。
舉

例
來

說
，
某

些
有

關
病
態

統
計
及

公
共

衛
生
資

 料
的
分
析
，
可
以
全
市
或

全
鄉

鎮
的

單
位
而

進
行

，
而
不

必
由
每

一
「

次
級
社

 區
」
重
複
進
行
。
另
一

方
面
，

我
們

即
必

須
為
「

由
某

一
特
定

學
校
所

服
務

」

 的
地

區
，

獲
得

某
些

類
型

的
資

料
｜

例
卯

，
分

析
某

一
社

區
或

學
校

裏
面
不

 同
種
族
或
社
區
團
體
的

健
康
需

要
。

社
區

內
的
許

多
公

私
機
構

皆
蒐
集

和
記

鏤

 頗
有
價
值
的
資
料
，
足
供
訂
定
目
標
之
參
考
。

 同
樣
地
，
為
了
使

你
對
於

當
代
生

活
此

類
研
究

的
作
法

及
用

途
獲
得

一
些



從

字
科
專
家
的

 」
當

中
去

尋
找

育

學
校
應
該
追
求
那
些
教
有
目
標

 概
念

｜
｜

我
建

議
你

選
擇

一
個

你
非

常
熟
悉
的
社
區
，
並
勾
劃
現
有
丘
能
餾
助

 說
明

當
代

生
活

性
質

的
研

究
，

然
後

再
勾
劃
必
須
為
整
個
學
校
而
做
的
那
種
研

 究
，

以
提

供
額

外
的

、
有

用
的

資
料

，
最
後
再
勾
劃
出
某
一
個
別
教
師
或
年
級

 團
體

所
須

蒐
集

的
有

關
其

社
區

生
活

的
特
種
資
料
。
如
果
呵
能
，
也
同
時
提
出

 獲
得

該
資

料
的

方
法

，
尤

其
要

考
慮

到
可
從
該
資
料
所
做
的
各
種
解
釋
。
在
試

 圖
解

釋
這

些
資

料
當

中
，

你
將

會
發

現
與
你
以
前
在
解
釋
有
關
學
習
的
資
料
一

 樣
的

問
題

。
任

何
一

套
資

料
都

可
有

多
種
解
釋
，
而
在
許
多
情
況
下
，
我
們
必

 須
蒐

集
各

種
不

同
的

資
料

，
以

便
從

中
獲
得
一
些
有
關
教
育
目
標
的
啟
示
。
我

 希
望

你
能

夠
檢

視
足

夠
的

資
料

，
以

便
從
這
些
資
料
當
中
獲
得
一
些
有
關
教
育

 目
標

的
詮

釋
，

從
而

可
以

更
清

楚
地

看
出
問
題
之
所
在
，
以
及
這
些
資
料
如
何

 可
用
來
提
示
目
標
。

 許
多

科
目

之
產

生
，

是
由

於
對

外
生
活
所
做
的
種
種
分
析
而
來
的
。
著
名

 的
羅

格
︵

 R^的
的

︶
社

會
科

研
究

叢
書
便
是
分
析
當
代
的
一
些
重
大
社
會
問
題

 而
發

展
出

來
的

。
又

目
前

許
多

學
校

所
採
用
的
一
些
語
文
學
科
的
教
科
書
，
乃

 是
分

析
現

今
人

們
使

用
語

言
時

常
犯

的
一
些
錯
誤
而
編
成
的
。
另
外
，
某
些
著

 名
的

算
術

教
科

書
便

是
由

蒐
集

成
人

所
常
遭
遇
的
一
些
算
術
問
題
而
寫
成
的
。

 威
爾

遜
︵

 G，
雪

 ^i口
sOn ︶

在
印

第
安
那
州
之
康
納
斯
威
爾
︵
 G^o n^ -

 e
r
S
V
i
卜

口
e
 
︶

所
做

的
研

究
便

是
屬

於
此
類
早
期
作
品
之
一
。
他
要
他
的
學

 生
花

費
幾

天
工

夫
，

自
其

父
母

蒐
集

他
們
所
須
解
決
的
有
關
算
術
的
問
題
，
而

 對
於

這
一

套
問

題
的

蒐
集

與
分

析
，

便
為
我
們
提
示
了
一
般
成
人
所
共
同
遭
遇

 到
的

一
些

算
術

運
算

及
種

種
數

學
問

題
，
而
這
些
便
成
為
編
製
一
種
算
術
課
程

 的
依

據
。

最
近

愈
來

愈
多

的
南

方
社

區
學

校
以
分
析
社
區
之
需
要
作
為
編
製
課
程
的

 基
礎

。
它

們
尤

其
注

意
當

地
天

然
資

源
的
更
佳
利
用
，
以
及
對
於
社
區
調
查
所

 顯
示

的
當

地
人

力
資

源
之

更
加

適
切

的
發
展
。
總
之
，
當
代
生
活
的
研
究
足
為

 教
育

目
標

之
訂

定
提

供
豐

富
的

資
料

來
源
。

 這
是
一
般
學
校
和

大
學
最

常
用
的

目
標

來
源
。

學
校
和

大
學

的
教
科

書
通

 常
是
由
學
科
專
家
撰
寫
，

而
其
內

容
則

大
致
反

映
他
們

的
觀

點
。
學

校
和
大

學

 的
人
員
擬
定
的
教
學
大
綱

，
通

常
是

由
學
科

專
家

擔
任
，

而
它
就

代
表

了
他
們

 對
學
校
所
應
努
力
追
求
之

目
標
的

看
法

。
在
本

世
紀
初

出
現

的
「
十

人
委
員

會

 報
告
書
」
，
對
其
後
至

少
廿
五

年
的
美

國
申

等
教
育

發
生
了

最
深

遠
的
影

響
。

 此
一
報
告
書
即
由
學
科

專
家
所

撰
寫
，

而
他

們
建
議

的
目
標

，
大

部
分
則

為
數

 千
所

中
學

所
追

求
。

 很
多
人
批
評
利
用

學
科
專

家
去
訂

定
教

育
目
標

，
其
理

由
是

他
們
所

提
的

 目
標
太
過
瑣
碎
，
太
過

專
門
，

要
不
然

就
是

不
適
合

於
大
部

分
的

學
生
。

以
前

 那
些
由
學
科
專
家
所
建
議

的
有
關

目
標

的
許
多

列
表
，

其
所

以
不
切

實
際
的

原

 因
，
可
能
是
由
於
他
們

沒
被
問

對
了
問

題
。

很
顯
然

地
，
十

人
委

員
會
認

為
他

 們
是

在
回

答
如

下
的

問
題

:「
對

於
將

來
準

備
在

某
一

領
域

從
事

更
高

深
研
究

 的
學
生
，
應
該
給
予
何

種
的
基

本
教
學

Gi」
這

樣
一

來
，
歷

史
小
組

的
報

告
書

 ，
便
似
乎
在
為
訓
練
未

來
的
歷
史

學
家

的
入

門
科
目

，
提

供
教
學

目
標
。

同
樣

 地
，
數
學
小
組
的
報
告

書
，
也

是
在
為

訓
練

未
來
的

數
學
家

的
入

門
科
目

勾
劃

 目
標
。
顯
然
地
，
每
一

小
組
皆

認
為
其

任
務

係
在
為

將
來
準

備
繼

續
從
事

更
高

 深
的
研
究
，
終
而
在
大

學
主
修

某
一
專

門
科

目
的
學

生
，
勾

劃
出

基
本
︵

或
入

 門
︶
科
目
之
梗
概
。
明
顯

地
，
學

科
專

家
通
常

應
被
問

及
的

有
關
申

學
課
程

之

 問
題
，
應
該
是
不
屬
於

上
面
所

舉
的
問

題
才

對
。
他

們
應
被

問
及

的
問
題

該
是

 :「
究

竟
你

們
學

科
對

於
教

導
那

些
並

不
想

成
為

你
那

一
領

域
專
家

的
青

年
人

 有
何
貢
獻
6|」

如
果
學

科
專
家

能
對
準

此
一

問
題
作

答
，
那

麼
他

們
必
能

作
成

 重
大

的
貢

獻
^因

為
，

他
們

之
中

必
有

很
多

人
已

經
有

過
機

會
，

去
觀

察
他
們

 所
專
攻
的
學
科
，
對
他

們
本
身

及
他
們

工
作

的
對
象

有
什
麼

用
處

。
以
他

們
對

 於
其
所
攻
讀
學
科
之
專

精
，
他

們
應
能

指
出

，
該
學

科
由
於

其
所

特
具
之

訓
練

 方
法
及
其
內
容
，
而
對

他
人
可

能
做
出

之
種

種
賈
獻

。

 此
較
最
近
的
一
些
課

程
報

告
書

，
顯
亦

出
一

些
學
科

專
家
倒

也
真

能
針
對

 著
上
述
的
第
二
個
問
題

的
答
案

，
提
出

一
些

有
關
的

建
議
。

由
進

步
教
育

協
會

 之
中
學
課
程
委
員
會

所
出
版

的
各
種

報
告

書
｜
｜

包
括
最

初
出

版
之
「

通
才
教

四
五



教
育
目
標
文
集

 育
中

的
科

學
教

育
」

，
和

隨
後

出
版

的
「
通
才
教
育
中
的
數
學
教
育
」
、
「
通

 才
教

育
中

的
社

會
科

教
育

」
以

及
其

他
標
題
的
報
告
｜
｜
有
其
相
當
用
處
^
並

 對
我

們
所

問
的

：
「

你
的

學
科

對
於

教
導
那
些
不
想
成
為
該
科
專
家
的
青
年
有

 何
貢

獻
6
q
」

此
一

間
題

之
說

明
有

所
幫

助
。
其
他
團
體
最
近
也
出
版
了
一
本
令

 人
鼓

舞
的

類
似

報
告

，
而

「
全

國
數

學
教
師
聯
合
會
」
、
「
全
國
英
文
教
師
聯

 合
會

」
以

及
「

全
國

社
會

科
教

師
聯

合
會
」
所
提
出
的
小
組
報
告
書
即
為
最
佳

 例
子

。
一

般
而

言
，

他
們

要
此

「
十

人
委
員
會
」
所
撰
的
小
組
報
告
書
更
能
清

 楚
地

認
識

到
，

「
某

一
學

科
的

教
學

，
應
對
為
以
前
的
報
告
書
所
未
曾
考
慮
到

 的
那

群
學

生
有

所
貢

獻
。

」
通

常
，

若
把
較
近
出
版
的
報
告
書
當
做
建
議
目
標

 的
一

種
補

充
來

源
，

那
便

相
當

有
用

。

大
部

分
這

些
學

科
專

家
的

報
告

書
並
不
以
僅
僅
提
出
有
關
目
標
之
建
議
為

 已
足

，
他

們
之

中
有

很
多

人
對

於
目

標
之
列
舉
並
不
很
具
體
。
他
們
多
半
先
從

 勾
劃

他
們

對
於

其
所

專
攻

學
科

之
概

念
著
手
，
然
後
進
一
步
指
出
該
科
可
用
以

 達
成

通
常

教
育

目
的

之
道

。
課

程
工

作
者
將
會
發
覺
他
們
必
須
詳
細
閱
讀
這
些

 報
告

，
並

巨
在

許
多

地
方

須
從

報
告

所
含
的
有
關
目
標
之
種
種
陳
述
中
作
推
論

 的
工

夫
。

通
常

，
就

目
標

而
論

^
我

們
可
從
這
些
報
告
中
獲
得
兩
種
提
示
：
第

 一
種

是
有

關
某

一
特

殊
學

科
所

能
達

成
的
一
些
廣
泛
性
功
能
的
一
系
列
建
議
^

第
二
種
是
有
關
該
科
對
於
非
屬
主
要
功
能
之
其
他
功
能
所
能
做
出
的
特
殊
貢

 獻
。

 讓
我

舉
例

說
明

，
可

由
上

述
報

告
書
中
獲
得
的
兩
種
提
示
。
第
一
個
例
子

 是
，

某
些

英
語

教
學

團
體

最
近

所
撰

的
報
告
書
，
曾
為
英
語
之
做
為
一
種
語
^目

 的
研

究
，

提
示

了
下

面
的

幾
種

教
育

功
能
:
第
一
個
功
能
是
發
展
有
效
的
溝
通

 ｜
｜

這
包

括
了

意
義

與
形

式
的

溝
通

。
．
第
二
種
功
能
︵
或
貢
獻
︶
是
有
助
於
有

 效
的

表
達

｜
｜

這
包

括
在

表
達

當
中

，
個
體
試
圖
對
各
種
不
同
的
內
外
在
壓
力

 做
種

種
內

在
的

適
應

。
語

^
的

第
三

種
功

能
是

幫
助

澄
清

吾
人

之
思

考
^
譬

如

 ，
我

們
可

利
用

基
本

英
語

做
為

一
種

工
具
，
去
幫
助
學
生
觀
看
他
們
是
否
對
於

 觀
念

的
瞭

解
，

清
楚

到
足

以
把

它
們

翻
譯
成
操
作
性
字
眼
的
程
度
。
喬
治
．
帕

 馬
︵

印
eor叭

e   H.    Pa口
^er ︶

即
會
說
過
，
當
他
們
感
到
頭
腦
混
淆
不

四
六

 清
時
，
他
經
常
以
書
寫
方

式
來
澄

清
思

考
，
這

便
是
語

言
具

有
澄
清

思
考
之

功

 能
的

一
個

仔
例

子
。

 至
於
文
學
方
面
，
這

些
英

語
教

學
委
員

會
也

就
文
學

之
主
要

功
能

，
而
指

 出
它
所
能
做
的
各
種
不

同
的
貢

獻
，
某

些
人

強
調
文

學
在
個

人
試

探
方
面

的
價

 值
。
就
此
一
意
義
而
言

，
文
學

可
以
為

個
人

提
供
一

種
機
會

，
讓

他
試
探

遠
超

 乎
他
的
力
量
所
能
直
接

參
與
的

各
種
生

活
與

生
命
，

同
時
也

給
他

一
種
機

會
，

 假
想

地
試

探
各

種
情

境
^而

這
些

情
境

乃
在

實
際

情
況

下
^由

於
過
分

危
險

，

 或
充
滿
太
多
的
後
果
，

而
無
法

充
分
試

探
。

許
多
委

員
會
的

報
告

，
提
到

文
學

 的
一
般
功
能
可
以
大

大
地
擴

充
年
輕

人
的

經
驗
，

而
不
會

受
到

他
們
所

屬
的
時

 、
空
、
社
會
階
級
、
職

業
類
別
或

社
會

團
體

之
限
制

。
在

此
種
狀

況
下
，

文
學

 成
了
讀
者
透
過
「
假
想

的
經
驗

」
而
大

大
地

開
展
其

視
野
的

一
種

工
具
。

文
學

 的
另
一
種
功
能
，
即

在
發
展

讀
者
所

感
到

滿
意
及

富
有
意

義
的

各
種
閱

讀
興
趣

 與
習
慣
。
某
些
英
文
研

究
委
員

會
認
為

，
英

文
教
學

之
一
大

目
標

，
即
在

逐
漸

 發
展
學
習
者
對
於
文
學

資
料
的

詮
釋
技

能
，

不
但
能

分
析
其

邏
輯

的
發
展

與
觀

 念
的

解
說

，
仕

能
分

析
其

所
涵

蓋
的

一
切

事
物

｜
｜

包
括

人
類

的
種

種
動

機
^

 這
些
動
機
因
其
表
現
在

書
寫
的

語
文
上

，
所

以
易
於

研
究
與

批
判

性
地
加

以
詮

 釋
。
最
後
，
某
些
英
文

研
究
委

員
會
提

議
，

文
學
應

該
盡
到

欣
賞

的
功
能

，
包

 括
為
學
習
者
提
供
一
種

機
會
，

俾
對
文

學
的

形
式
做

一
些
重

大
的

情
緒
反

應
，

 同
時

也
提

供
種

種
機

會
，

俾
對
文

學
的
形
式

與
內
容
做

．
一

種
批
判

性
的

評
估
，

 以
及
為
學
習
者
提
供
一

種
手
段

，
俾
以

發
展

其
文
學

的
品
賞

水
準

。

 上
述

有
關

語
^與

文
學

的
幾

種
可

能
的

主
要

功
能

之
建

議
，
已

足
以

為
我

 們
提
供
一
大
堆
的
標

題
。
我

們
可
依

此
而

考
慮
學

校
透
過

語
言

與
文
學

之
教
學

 所
能

達
成

的
一

些
目

標
。

此
一

分
析

指
明

了
語

^與
文

學
對

於
兒

童
、

青
年
或

 成
人
的
發
展
所
做
的

普
遍
而

又
深
入

的
貢

獻
。
他

們
所
建

議
的

目
標
不

止
於
知

 識
、

技
能

與
習

慣
^而

是
包

括
思

考
的

方
式

，
或

者
是

批
判

性
的

詮
釋

、
情

境

 的
反
應
，
以
及
與
趣
等
等
。

 我
們
也
可
從
許
多
科

學
研

究
委

員
會
最

近
所

發
表
的

一
些
報

告
書

中
，
獲

 得
某
一
學
科
所
能
具

有
的
一

些
主
要

功
能

的
例
于

。
其
中

的
一

個
報
告

即
認
為



 ̂
科

學
對

於
各

種
公

民
具

有
三

大
功

能
。

第
一

個
功

能
是

:
有

助
於

促
進

健
康

 ｜
｜

包
括

個
人

健
康

與
公

共
衛

生
。

此
一

功
能
包
括
衛
生
習
慣
、
衛
生
態
度
，

 以
及

健
康

知
識

之
發

展
等

，
後

者
又

包
括

瞭
解
疾
病
傳
染
的
方
法
，
以
及
瞭
解

 社
區

為
了

保
護

其
免

受
疾

病
及

其
他

方
面

之
衛
生
不
良
的
影
響
^
而
可
能
採
取

 的
各

種
預

防
措

施
。

他
們

所
提

示
的

科
學

之
第
二
種
功
能
為
天
然
資
源
之
使
用

 及
保

存
，

此
即

科
學

有
助

於
對

現
有

的
物

質
與

能
源

資
源

的
瞭

解
^
知

道
如

何

 獲
得

並
利

用
物

質
與

能
源

，
才

不
致

於
大

大
地
枯
竭
了
我
們
全
部
的
儲
存
量
，

 瞭
解

各
種

形
式

的
能

源
轉

換
的

效
能

^以
及

瞭
解

動
植

物
資

源
有

效
利

用
之

道

 。
科

學
的

第
三

種
功

能
是

在
提

供
一

種
令
人
滿
意
的
世
界
觀
，
亦
即
如
同
科
學

 家
那

樣
，

對
於

世
界

有
更

清
楚

之
瞭

解
，

瞭
解
人
類
與
世
界
的
關
係
，
以
及
世

 界
在

較
大

的
宇

宙
中

所
佔

的
地

位
。

同
樣

地
，
從
這
些
科
學
功
能
的
建
議
當
中

 ，
我

們
可

以
推

論
出

科
學

領
域

之
許

許
多
多
的
重
要
目
標
｜
｜
例
如
有
關
科
學

 知
識

、
態

度
興

趣
以

及
解

決
問

題
的

能
力

等
等
。

 最
近

的
一

些
有

關
藝

術
方

面
的

報
告

^又
為

說
明

某
一

學
科

在
通

才
教

育

 方
面

所
能

發
揮

的
主

要
功

能
^提

供
了

一
個

好
例

于
。

這
些

報
告

提
出

了
五

種

 功
能

：
第

一
種

功
能

｜
｜

根
據

蒙
羅

︵
 MO

n
^
r
O
 
e
 
  ^的

說
法
^這

是
最
重
要

 的
功

能
｜

｜
便

是
藝

術
可

以
擴

展
學

生
的

知
覺
領
域
。
透
過
藝
術
，
他
可
以
對

 事
物

看
得

更
為

清
楚

，
他

可
以

透
過

藝
術

家
的

眼
光

觀
看

事
物

^從
而

獲
得

他

 無
法

用
其

他
方

法
獲

得
的

一
種

知
覺

．
。

藝
術
的
創
作
及
藝
術
批
評
同
樣
可
以
擴

 展
知

覺
。

藝
術

的
第

二
種

功
能

，
即

在
透

過
提
供
語
言
媒
介
之
外
的
另
一
種
溝

 通
媒

介
，

以
澄

清
觀

念
與

感
情

。
有

些
學

生
發
覺
他
們
透
過
藝
術
形
式
，
要
比

 透
過

語
言

與
文

字
，

更
能

有
效

地
表

達
自

己
及
與
人
溝
通
。
對
他
們
而
言
，
這

 是
藝

術
的

一
種

重
要

的
教

育
功

能
。

第
三

種
功

能
便

是
「

個
人

的
統

合
」

︵

 廿
e
r
s
o
n
a
口
i
 
n
汁
e
^
r
a
汁
i
O
n
 
 
︶
，
此
所
謂
「
個
人
的
統
合
」
係
指
藝

 術
往

往
有

助
於

透
過

象
徵

的
表

達
，

以
舒

解
人
們
的
緊
張
。
我
們
久
已
知
道
，

 不
管

是
在

藝
術

室
與

工
作

房
製

作
藝

術
品

^或
者

是
透

過
音

樂
與

舞
蹈

表
現

自

 我
的

感
受

，
都

可
以

對
表

演
堵

提
供

一
種

個
人
表
現
及
消
除
緊
張
的
機
會
，
而

 這
種

機
會

對
於

為
某

些
年

輕
人

提
供

更
佳

的
個
人
統
合
而
言
，
即
是
很
重
要
的

 一
件
事
。
第
四
種
功
能

便
是
藝

術
可
以

發
展

個
人
的

興
趣
與

價
值

。
我
們

認
為

 不
管
是
做
為
學
生
有
趣
的
品

質
、
或

者
是

做
為
表

現
個
人

所
認

為
是
非

常
重
要

 的
生
活
價
值
，
美
的
價

值
總
具

有
其
重

要
性

。
就
這

一
點
而

言
，

藝
術
在

提
供

 滿
足

這
些

興
趣

^以
及

發
展

對
於

藝
術

價
值

的
瞭

解
，

與
發

展
追
求

這
些

藝
術

 價
值
的
慾
望
方
面
，
其
所
做

的
貢
獻

，
實

在
是
藝

術
的
一

種
重

要
的
教

育
功
能

 。
藝
術
的
第
五
種
功
能
便

是
技
術
能

力
的

發
展

。
藝
術

乃
是

一
種
手

段
，
藉

此

 我
們
可
以
獲
得
繪
畫
、
寫
生

、
音
樂

，
或

其
他
藝

術
形
式

的
技

能
，
而

這
些
技

 能
對
於
學
習
藝
術
的
學
生

而
言
，

乃
是
頗

具
意

義
與
重

要
性
的

。
這

些
有
關

藝

 術
方

面
的

報
告

書
，

也
是

說
明

「
我

們
可

以
從

某
一

學
科

的
一

些
功

能
^推

論

 該
科
的
教
育
目
標
」
的
另
一
個
妊
例
子

。

 從
學
科
專
家
的
報
告

書
當
中

，
所
能

獲
得

的
有
關

教
育
目

標
的

第
二
類

提

 示
，
便
是
某
一
學
科
對
其

他
較
大

的
教
育

功
能

所
能
做

的
某
些

特
殊

貢
獻
，

而

 這
些
較
大
的
教
育
功
能
可

能
不
被

認
為
是

該
學

科
本
身

的
獨
特

功
能

。
「
通

才

 教
育
科
學
委
員
會
」
發
表
的

報
告
，

即
為

此
類
提

示
之
最

佳
例

子
。
此

一
報
告

 是
依
照
科
學
對
於
人
類
關

係
的
每

一
主
要

領
域

所
能
做

的
貢
獻

，
而

加
以
組

織

 編
寫
。
例
如
，
就
個
人
生

活
而
言

，
該
報

告
即

對
「
科

學
如
何

有
助

於
達
成

個

 人
的

健
康

/自
信

之
需

要
、

令
人

滿
意

的
世

界
觀

、
廣

泛
的

個
人

興
趣

，
以
及

 審
美
的
滿
足
等
各
方
面
」

提
出
種

種
建
議

。
就

個
人
與

社
會
的

關
係

此
一
領

域

 而
言

^
該

報
告

即
提

及
，

科
學

如
何

可
以

協
助

學
生

適
應

其
在

家
庭

生
活

中
，

 或
與
家
人
之
外
的
其
他
成

人
間
，
獲

得
逐

漸
成

熟
的
關

係
之

需
要
，

以
及
科

學

 如
何
叮
以
協
助
學
生
滿
足

「
他
們

發
展
與

兩
性

同
擠
間

成
功
而

又
逐

漸
成
熟

的

 關
係
」
之
需
要
。
就
社

會
與
公

民
的
關

係
此

一
領
域

而
言
，

則
提

及
科
學

如
何

 可
以

協
助

學
生

，
滿

足
其

以
負
責

之
態

度
^參

與
其

有
社

會
意

義
的
活

動
之

需

 要
，
以
及
獲
得
社
會
的

認
可
。

再
就
經

濟
關

係
的
領

域
而
言

，
則

提
及
科

學
如

 何
可

以
協

助
學

生
滿

足
下

列
各

種
需

要
:山

在
情

緒
上

獲
得

一
種

步
入

成
人
地

 位
的
保
證
^叨

獲
得
擇
業
輔
導
，
以
及
就
業
準
備
^倒

善
於

選
擇

與
利

用
各
種

 物
品
與
服
務
，
以
及
仍
對

於
基
本
的

經
濟

問
題

採
取
有

效
的

行
動
。

 「
通
才
教
育
中
之
科

學
」
此
一

報
告
書

繼
而

略
述
，

科
學
教

育
如

何
可
以

學
校
應
該
追
求
那
些
敢
育
目
標

匹
七



教
育

目
標

文
集

 甩
來

鼓
勵

反
省

的
思

考
，

以
及

發
展

其
他
的
人
格
特
質
｜
｜
諸
如
，
創
造
性
思

 考
、

美
的

鑑
賞

、
容

忍
、

社
會

敏
感

性
、
自
我
指
導
等
等
。
當
然
，
有
些
批
評

 者
懷

疑
科

學
何

能
具

有
如

此
深

入
的

貢
獻
︵
或
功
能
︶
。
但
顯
然
地
，
這
些
建

 議
對

於
指

出
學

校
所

擬
朝

向
的

可
能

目
標
這
一
方
面
，
卸
有
其
相
當
的
用
處
^

 因
他

們
可

以
利

用
科

學
或

其
他

領
域

做
為
獲
得
這
些
目
標
的
工
具
。
其
他
學
科

的
研

究
團

體
也

以
同

樣
的

方
式

夕
提

出
他
們
的
學
科
對
於
非
屬
於
其
本
科
之
獨

 特
功

能
的

領
域

所
能

做
的

種
種

具
體

貢
獻
。
就
是
透
過
像
這
種
從
此
類
報
告
書

 中
做

種
種

推
論

的
過

程
，

我
們

才
能

從
學
科
專
家
的
報
告
書
中
推
論
教
育
的
目

 標
．
。

 為
了

使
你

嘗
試

某
種

可
從

這
些

報
告
書
申
獲
得
的
東
西
，
我
願
意
建
議
你

 至
少

閱
讀

一
份

你
感

到
興

趣
的

報
告

書
^
並
隨
意
記
下
你
對
「
該
學
科
委
員
會

 自
認

該
學

科
所

能
達

成
的

主
要

功
能

」
^
以
及
該
學
科
對
其
他
教
育
功
能
所
能

 做
的

更
具

體
的

「
貢

獻
」

的
詮

釋
。

然
後
卜
你
再
從
這
些
有
關
功
能
的
敘
述
當

 中
，

推
論

並
列

出
一

系
列

的
教

育
目

標
。
這
樣
做
的
話
士
你
對
於
「
可
能
被
各

 學
科

報
告

書
所

提
議

的
教

育
目

標
」

^將
會
獲
得
某
種
觀
念
。

 四
、

利
用

「
哲

學
」

選
擇

目
標

 上
述

所
提

的
，

由
三

種
不

同
來

源
｜
｜
即
學
習
者
與
當
代
生
活
之
研
究
，

 以
及

學
科

專
家

之
建

議
｜

｜
而

得
的

目
標

^
已

遠
超

過
任

何
學

校
所

應
企

圖
併

 入
在

其
教

育
課

程
中

之
目

標
的

數
目

。
尤
有
甚
者
^某

些
被
提
示
的
目
標
彼
此

 不
相

一
致

。
每

個
學

校
所

應
選

擇
的

，
乃
是
一
小
部
分
彼
此
不
相
衝
突
而
又
極

 其
重

要
的

目
標

。
我

們
所

應
企

圖
達

成
的
，
乃
是
少
數
而
非
多
數
目
標
，
因
為

 獲
致

目
標

是
需

要
假

以
時

日
的

，
換

句
話
說
夕
改
變
人
類
的
行
為
模
式
是
需
要

 花
點

時
間

的
。

如
果

由
於

我
們

企
圖

同
時

達
成

的
目

標
過

多
^
以

致
實

際
所

獲

 致
的

目
標

過
少

，
那

麼
我

們
的

教
育

方
案
便
不
算
成
功
。
因
此
，
我
們
所
選
擇

 的
目

標
之

數
目

，
應

該
是

以
在

我
們

擁
有
的
時
間
內
，
能
夠
實
際
達
到
的
某
種

 相
當

程
度

為
限

，
並

瓦
我

們
要

確
保

我
們
所
選
的
，
的
確
是
重
要
的
目
標
。
尤

 有
進

者
寸

這
些

所
選

的
目

標
必

須
具

有
高
度
的
一
致
性
，
以
免
學
生
為
互
相
矛

四
八

 盾
的

人
類

行
為

模
式

所
折

磨
。

 為
了
選
擇
一
些
少
數

具
有

高
度

重
要
性

及
一

致
性
的

目
標
，

我
們

必
須
對

 於
已
經
蒐
集
到
的
那
些
異

質
的
目
標

做
一

番
過

濾
的
工

夫
，

俾
將
不

重
要
以

及

 相
互
矛
盾
的
目
標
加
以
去

除
。
而
學

校
所

揭
藥

的
教
育

哲
學

與
社
會

哲
學
即

可

 做
為
第
一
道
的
過
濾
網

之
用
。

我
們
可

以
依

據
學
校

的
哲
學

︵
意

指
學
校

辦
學

 之
宗
旨
︶
所
述
或
所
含

的
價
值

，
從
那

一
系

原
選
的

目
標
當

中
，

找
出
與

價
值

 系
統
具
有
高
度
符
合
性
的
目
標
。

 現
在

讓
我

舉
例

說
明

，
在

實
際

上
如

何
利

用
一

種
教

育
和

社
會

哲
學
^做

 為
選
擇
和
陶
汰
教
育
目

標
的
過

濾
網
。

一
種

適
當
教

育
與
社

會
哲

學
的
形

式
，

 必
須

包
括

對
於

幾
種

重
要

問
題

的
回

答
。

基
本

上
^一

種
哲

學
的

敘
述

旨
在
對

 於
一
種
良
妊
的
生
活
與
良

好
的
社
會

的
性

質
加

以
界
定

。
一

種
教
育

哲
學
的

某

 一
部
分
，
可
能
會
描
繪
對

於
一

種
令

人
滿
意

而
又

有
效
的

生
活
而

言
^乃

是
不

 可
或

缺
的

種
種

價
值

。
民

主
社

會
的

教
育

哲
學

^其
傾

同
於

特
別

強
調

民
主
的

 價
值
^實

乃
十
分
平
常
之
事
。
例

如
^有

一
教
育
哲
學
即
強
調
下
列
四
種
民
主

 的
價

值
^對

於
有

效
而

令
人

滿
意

的
個

人
與

社
會

生
活

是
非

常
重

要
的

。
這

四

 種
價

值
是

：
廿

承
認

「
把

人
當

人
看

待
」

的
重

要
性

^而
不

管
其

種
族

、
國
籍

 、
社
會
或
經
濟
的
背
景

^□
提
供
廣

泛
參
與

社
會

中
各
種

社
會
團

體
的

各
方
面

 活
動
之
機
會
^目

鼓
勵
多
種
型
態

的
人

格
，

而
非

要
求

單
一

型
態

的
人

格
^回

 信
仰
智
慧
乃
是
處
理
重

要
問
題

的
一
種

方
法

，
而
非

依
賴
某

一
專

制
或
貴

族
團

 體
的
權
威
。

 當
某
一
個
學
校
認

為
這
些

價
值

，
乃

是
民
主

社
會

的
基
本

價
值
而

加
以

接

 受
時
，
它
的
含
義
便
是

，
這
些

價
值
就

是
學

校
的
教

育
課
程

所
應

達
成
的

價
值

 。
就
其
「
為
我
們
提
示

了
所
應

培
養
的

行
為

模
式
」

這
一
層

意
義

而
言
^這

些

 價
值
即
等
於
為
我
們
提

示
了
教

育
目
標

。
︵

而
所
謂

學
校
所

應
培

養
的
行

為
模

 式
，
係
指
學
校
課
程
所
應

企
圖

達
成

的
那
種

價
值

、
理
想

、
習
慣

與
行

為
等
︶

 。
對
於
那
些
與
這
些
價
值

一
致

的
目

標
^我

們
應

予
納

入
課
程

之
內
，

而
對

於

 那
些
與
這
些
價
值
不
相
一

致
的

目
標

^則
應

予
剔

除
。

 毫
無
疑
問
地
，
「
學

校
哲
學

」
此

一
名
詞

本
身
即

含
示

著
，
它

要
處
理

在



 當
代

校
外

生
活

當
中

被
廣

泛
認

可
的

另
外
兩
種
價
值
:
此
即
物
質
的
價
值
與
成

 功
。

許
多

學
校

可
能

在
其

標
榜

的
學

校
哲

學
中
敘
說
，
他
們
不
接
受
當
代
社
會

 對
於

物
質

主
義

的
注

重
，

並
用

不
認

為
一
般
人
所
界
定
的
財
富
、
個
人
或
社
會

 等
方

面
的

成
就

，
即

為
理

想
的

教
育

價
值
。
任
何
學
校
一
旦
做
下
了
這
種
決
定

 ｜
｜

即
排

斥
物

質
主

義
｜

｜
那

麼
此

一
決
定
便
立
刻
對
於
該
校
之
選
擇
教
育
目

 標
有

著
某

些
含

義
。

那
些

認
為

「
此

一
或
彼
一
技
能
，
此
一
或
彼
一
習
慣
，
有

 助
於

獲
致

物
質

之
提

供
，

或
有

助
於

達
成
物
質
上
的
成
功
」
之
種
種
主
張
、
勢

 將
被

淘
汰

。
反

之
，

那
些

可
以

導
致

前
述
的
那
四
種
精
神
價
值
的
目
標
，
則
會

 得
到

更
高

的
評

價
。

像
這

樣
，

訂
定

它
所
認
為
比
較
重
要
的
價
值
的
那
一
部
分

 學
校

哲
學

^
使

可
直

接
用

做
選

擇
與

淘
汰

教
育
目
標
的
一
種
手
段
。

 一
種

教
育

哲
學

之
敘

述
也

必
須

應
付
如
下
的
問
題
:「

一
個
受
過
教
育
的

 人
是
應
該
適
應
社
會
呢
^^t還

是
應
該
接
受
社

會
秩

序
的

現
狀

^^‧
或

是
應

該
試

圖

 改
善
他
現
在
所
處
的
社
會
^P‧

」
此
一
間
題

可
用

另
．

一
種

方
式

來
表

達
:「

學
校

 究
竟

是
應

該
發

展
學

生
適

應
現

存
的

社
會

，
或
者
它
負
有
一
種
改
革
的
任
務
，

 培
養

將
來

企
求

改
善

社
會

的
青

年
bi」

也
許
一
個
現
代
化
的
學
技
將
會
在
其
學

 校
哲

學
的

敘
述

當
中

，
採

取
二

者
兼

籌
並
顧
的
立
場
。
亦
即
，
它
相
信
一
個
良

 妊
社

會
的

種
種

高
尚

思
想

，
並

未
在

我
們
現
處
的
社
會
中
充
分
實
現
，
因
此
它

 希
望

透
過

教
育

青
年

以
改

善
社

會
。

與
此

同
時

^它
也

試
圖

協
助

青
年

充
分

瞭

 解
，

並
充

分
參

與
今

日
之

社
會

，
以

便
在
他
們
力
圖
改
善
社
會
時
，
能
夠
在
社

 會
中

與
人

善
處

，
並

且
有

效
地

工
作

。
不
管
我
們
對
於
這
些
問
題
如
何
作
答
，

 該
回

答
本

身
隨

即
影

響
了

我
們

所
選

擇
的
教
育
目
標
。
如
果
學
校
認
為
其
主
要

 功
能

在
於

教
導

青
年

，
使

其
能

夠
適

應
社

會
，
那
麼
它
將
特
別
強
調
對
於
當
今

 權
威

的
服

從
，

對
於

現
存

的
種

種
形

式
與

傳
統
的
忠
誠
，
以
及
繼
續
運
用
現
代

 生
活

技
術

的
種

種
技

能
。

反
之

，
如

果
它

強
調
學
校
的
改
革
功
能
，
那
麼
，
它

 將
更

加
關

心
學

生
的

批
判

性
分

析
、

處
理

新
問
題
的
能
力
，
獨
立
與
自
我
指
導

 ，
自

由
以

及
自

我
約

束
等

能
力

的
培

養
。
由
此
可
知
，
一
個
學
技
的
教
育
哲
學

 的
性

質
，

能
夠

影
響

其
所

選
擇

的
教

育
目

標
。

 學
校

哲
學

必
須

應
付

的
另

一
個

問
題

是
：
「
對
於
社
會
中
的
不
同
階
級
是

 否
應
給
予
不
同
的
．
教
育
^Fi」

如
果
答
案
是

肯
定
的

-話
，
那
麼

為
提
早
離
開

學
校

 尋
找
工
作
的
下
層
階
級

兒
童
，

制
訂
一

套
不

同
的
教

育
目
標

，
便

可
被
認

為
是

 正
當
的
行
動
。
反
之
，

如
果
答

案
是
否

定
的

話
｜
｜

亦
即
如

果
學

校
認
為

所
有

 學
生
皆
應
接
受
相
同
的

民
主
教

育
的
話

｜
｜

那
麼
學

校
便
應

試
圖

選
擇
，

無
論

 是
對
於
學
生
之
個
人
或

社
會
關

係
方
面

而
言

，
都
具

有
重
要

意
義

的
共
同

目
標

 ，
同
時
試
圖
與
各
種
不
同
類
型
的
青

年
，
發
展

獲
致
這
些

共
同
目
標

的
方
法

，

 而
不
是
為
校
中
不
同
階

層
的
兒

童
制
訂

不
同

酌
教
育

目
標
。

與
此

一
間
題

緊
密

 地
連

結
在

一
起

的
便

是
如

下
的

問
題

:「
公

立
學

校
教

育
的

主
要

目
的

^是
在

 給
予
公
民
一
種
通
才
教
育
呢
Gq或

是
在

提
供
特

殊
的
職
業

準
備
呢
eq」

同
樣

地
．

 」
對
於
此
一
問
題
的
回
答

，
將

會
明

顯
地
影

響
何

種
目
標

將
被
特

別
強

調
^並

 被
選
為
學
校
課
程
中
主
要
關
注
的
重

點
。

 我
想

，
再

舉
一

個
例

予
便

足
夠

指
出

^學
校

教
育

哲
學

之
一
種

陳
述

所
要

 處
理
的
種
種
事
物
，
以

及
此
種

學
校
哲

學
之

陳
述
，

如
何
可

用
來

選
擇
教

育
目

 標
。
許
多
學
校
｜
｜
尤

其
是
在

二
次
大

戰
爆

發
之
後

｜
｜
以

所
謂

「
民
主

」
的

 語
調
制
訂
它
們
的
教
育

哲
學
。

它
們
依

據
一

種
理
想

的
民
主

社
會

，
以
獲

得
它

 們
所
認
為
個
人
的
美
滿
生

活
，
以
及

社
會
的

美
滿

生
活
之

概
念
。

這
樣

一
來
，

 就
馬

上
引

發
了

下
面

的
問

題
:「

民
主

一
詞

是
否

只
能

單
單

根
據

政
治

觀
點
而

 加
以
界
定
^^t抑

或
除
了
政
治
生
活
的

一
種
形
式

之
外
，
它

同
時
也
意

味
著
在

家

 中
、
在
校
內
以
及
在
經

濟
事
物

上
的
一

種
生

活
方
式

6J」
如

果
學
校

哲
學

認
為

 ̂民
主
乃
是
適
合
於
生
活

之
所
有

領
域
的

一
種

生
活
方

式
，
那

麼
學

校
便
必

須

 把
重
點
放
在
那
些
試
圖

發
展
民

主
的
價

值
、

態
度
、

知
識
、

技
能

以
及
能

力
的

 種
種
目
標
之
上
，
不
僅

僅
是
為

了
政
治

上
的

民
主
，

而
是
為

了
生

活
的
所

有
領

 域
之
民
主
。

為
使
哲
學
之
陳
述

最
有
助

益
地

做
為

選
擇
目

標
的

一
套
標

準
或
一

道
過

濾

 網
，

其
敘

寫
必

須
明

晰
^至

於
其

重
點

部
分

，
其

對
教

育
目

標
之

含
義

，
也

必

 須
詳
細
說
出
。
此
一
明

晰
而
又

具
分
析

性
質

的
陳
述

，
便
可

用
來

檢
視
被

提
議

 的
每
個
目
標
，
並
注
意

該
目
標

是
否

與
學

校
哲
學

的
某

一
或
更

多
的
重

點
相

吻

 合
，
或
與
這
些
重
點
的
任

何
一
個
相

衝
突
或

毫
無

關
聯
。

而
那
些

與
學

技
相
吻

學
校
應
該
追
求
那
些
教
育
目
標

四
九



教
育

目
標

文
集

 合
的
目
標
，
即
可
破
當
做
學
技
一

 要
目

標
。

 五
、

利
用

「
學

習
心

理
學
」
選
擇
目
標

 被
提

示
的

目
標

還
有

第
二

道
過

濾
網
待
其
通
過
。
此
第
二
關
卡
即
指
目
標

 之
效

標
︵

 
o
r
i
t
e
r
i
a
 
︶

而
言

，
而

這
些

效
標

是
由

我
們

所
知

的
有

關
學

習

 心
理

學
的

知
識

推
衍

出
來

的
。

教
育

目
標
即
是
教
育
之
鵠
的
，
它
們
乃
是
經
由

 學
習

所
欲

達
成

的
效

果
。

除
非

這
些

鵲
的
與
學
習
之
內
在
條
件
一
致
，
否
則
做

 為
教

育
目

標
，

它
們

實
在

毫
無

價
值

可
言
。
在
最
低
的
一
端
，
學
習
心
理
學
之

 知
識

可
使

我
們

區
分

出
，

那
些

人
類

行
為
的
改
變
，
是
可
望
經
由
某
一
學
習
歷

 程
而

導
致

，
而

那
些

則
否

。
舉

例
而

言
，
我
們
十
分
明
白
，
青
年
可
經
由
某
一

 學
習

歷
程

，
培

養
衛

生
的

習
慣

及
健

康
的
知
識
^
但
在
另
一
方
面
，
他
們
即
無

 法
直

接
經

由
某

一
學

習
歷

程
以

增
加

其
身
高
。
我
們
固
可
透
過
學
習
，
使
年
輕

 的
兒

童
學

會
將

其
身

體
的

反
應

導
入

更
為
社
會
所
認
可
的
方
向
，
但
是
我
們
劫

 無
法

透
過

學
習

，
完

全
抑

制
他

們
的

身
體
反
應
。
那
麼
企
圖
教
導
兒
童
在
學
校

 中
完

全
保

持
緘

默
的

老
思

想
，

即
等

於
給
學
校
或
老
師
強
加
了
一
種
無
法
獲
致

 的
教

育
目

標
。

 就
毆

高
的

一
個

層
面

而
言

，
學

習
心
理
學
的
知
識
可
使
我
們
區
別
，
對
某

 一
特

定
的

年
齡

階
段

而
言

，
那

些
目

標
是
呵
以
達
成
的
，
而
那
些
目
標
則
可
能

 要
花

很
長

的
時

間
才

能
達

成
，

或
者

幾
無
達
成
的
可
能
。
舉
例
而
言
^
兒
童
的

 人
格

結
構

可
以

經
由

托
兒

期
到

小
學

階
段
的
教
育
經
驗
加
以
相
當
的
改
正
^
然

 而
企
圖
對
於
一
個
十
六
歲
學
生
之
人
格
結

構
．

予
以

重
大

改
變

的
教

育
目

標
，

呵

 說
是

很
不

可
能

獲
致

的
。

因
為

到
了

十
六
歲
，
人
格
發
展
的
絕
大
部
分
已
經
完

 成
^
所

以
對

於
基

本
的

人
格

結
構

之
再

教
育

，
已

是
非

常
困

難
的

事
^
而

不
太

 可
能

經
由

一
種

正
常

的
學

校
課

程
而

達
成
。

 學
習

心
理

學
之

知
識

的
另

一
種

用
途
，
與
可
獲
致
的
教
育
目
標
的
年
級
安

 排
有

關
。

學
習

心
理

學
為

我
們

提
供

一
些
概
念
，
讓
我
們
知
道
「
為
欲
達
成
某

 一
目

標
究

竟
須

要
花

費
多

少
時

間
」

，
以
及
「
某
種
努
力
在
某
一
年
齡
階
段
最

 能
有

效
地

發
揮

其
功

能
」

。
當

我
們

從
這
個
觀
點
，
去
為
一
定
範
圍
的
各
段
年

 五
O

 級
或
年
齡
考
慮
其
教
育
目

標
時

，
此

一
歷
程

便
稱

為
「
年

級
安
排

六
吶

rade-

 P口
ace^ent  ︶

。
然

而
，

事
實
上

，
在

學
習

心
理

學
的

眾
多

研
究

當
中
，

 很
少
有
幾
個
研
究
能
夠

確
切
地

找
出

，
最

有
效
地

學
習

某
一
操

作
的
特

定
年

齡

 。
因
此
，
對
於
某
些
特
定
目
標
的

年
級
安
排

所
做
的
決

定
，
通
常

是
藉
助

於
有

 關
「
學
習
程
序
」
︵
什

Ile   S e口
UenCe   0什

 口
ear口

in吶
︶

方
面
之

 心
理
學
知
識
。
例
如
，
為

了
獲
得

閱
讀

方
面
的

有
效
學

習
^
孩

子
必

先
獲

得
與

 所
學
的
語
彙
發
生
關
連

的
具
體

經
驗

。
因

此
，
在

進
行

閱
讀
方

面
的
密

集
練

習

 之
洲
，
必
先
為
孩
子
提
供

建
立
實

用
的

語
彙
所

需
的
初

步
經

驗
。
同

樣
地
，

除

 非
孩
于
已
經
達
到
閱
讀

能
力
的

某
一

水
準

，
例
如

｜
｜

對
基
本

字
彙
相

當
熟

練

 ，
否
則
把
大
半
注
意
力
放
在
發
展

學
生
的

細
心
而
又

具
有
批
判

性
的
詮
釋

技
能

 上
，
亦
屬
枉
然
。
有
關
「

發
展
的

程
序

」
︵
 the   SeqUence   o吐

deVe^

 ̂O壇
en汁

︶
之

研
究

，
對

於
決

定
「

在
教

育
方

案
中

，
某

種
目

標
安

排
在

某

 一
定

點
較

為
妥

善
」

此
一

事
件

，
是
相

當
有
用
的

。

 從
學
習
心
理
學
之
研

究
而

產
生

的
另
一

類
判

斷
，
與

學
得
某

些
類

別
的
目

 標
所
必
須
具
備
的
條
件

有
關
。

其
中

最
有

用
的
一

類
研

究
，
便

是
一
群

有
關

「

 知
識
之
遺
忘
」
的
研
究

。
通
常

，
要

忘
記

已
經
習

得
的

知
識
是

非
常
快

速
的

。

 在
大
學
階
段
所
做
的
某

一
系
列

研
究

會
報

導
說
，

學
生

在
修
完

某
一
科

目
同

時

 所
獲
的
知
識
，
在
一
年
內

即
已
遺

忘
一

半
，
而

在
二
年

內
則

已
遺
忘

百
分
之

八

 十
。
這
些
研
究
同
時
也
提

示
了
一

些
叮

以
大
量

減
少
知

識
遺

忘
的
條

件
。
其

中

 的
一
個
條
件
便
是
「
在
日
常
生
活
當

中
，
要
有

實
際
應
用

此
一
知
識

的
機
會

」

 0這
個
條
件
不
但
可
以

減
少
遺

忘
，
並

用
還

可
增
加

學
生
在

修
習

此
科
時

獲
取

 知
識
之
數
量
。
舉
例
而

言
，
研

究
顯

示
。

在
修
習

某
一

大
學
程

度
的
目

然
學

科

 時
，
那
些
能
夠
直
接
應

用
到
學

生
的

健
康

與
衛
生

習
慣

的
知
識

，
要
比

那
些

不

 能
直
接
應
用
的
知
識
遺
忘

得
慢
｜

｜
前

者
是
一

年
之
內

，
遺

忘
率
不

及
百
分

之

 十
五

，
而

後
者

則
高

達
一

半
以

上
。

這
就

表
示

^把
重

點
放

在
具
體

知
識

的
那

 些
目
標
，
如
能
使
此
一
知

識
在
學

生
的

日
常
生

活
中
有

實
際

應
用
的

機
會
，

那

 麼
，
這
些
目
標
便
更
有
可

能
達
成

，
而

其
結
果

也
更
富

有
持

久
性
。

 關
於
學
習
心
理
學
的

知
識
有

助
於

瞭
解
「

獲
得
某

些
教

育
目
標

所
必
須

具



 備
的

條
件

」
一

事
，

我
們

也
可

以
從

種
種
有
關
「
引
起
青
年
的
某
些
行
為
變
化

 所
需

要
時

間
的

長
短

」
的

研
究

當
中

，
獲
得
另
一
例
證
。
例
如
研
究
顯
示
，
要

 想
改

變
兒

童
的

基
本

態
度

，
就

必
須

在
數
年
內
繼
續
對
於
這
些
基
本
態
度
予
以

 重
視
。
一
般
而
言
，
基
本
態
．
度
是
不
會
在

一
至

四
個

月
的

教
學

當
申

顯
著

加
以

 改
變

的
。

同
樣

地
，

我
們

也
已

經
獲

有
一
些
有
關
引
起
其
他
類
型
為
改
變
｜
｜

 例
如

，
思

考
與

讀
書

的
方

法
，

基
本

的
習
慣
、
興
趣
等
等
｜
｜
所
需
時
間
的
資

 料
。

顯
然

地
，

此
類

心
理

學
之

知
識

，
對
於
「
我
們
究
應
花
費
多
少
時
間
繼
續

 重
視

某
些

目
標

」
這

一
方

面
的

提
示

，
是

相
當
有
用
的
。

 對
於

課
程

設
計

者
而

言
，

最
重

要
的
心
理
學
發
現
之
一
，
便
是
大
部
分
的

 學
習

經
驗

可
以

同
時

產
生

多
種

結
果

。
例
如
，
正
在
試
圖
解
答
算
術
問
題
的
少

 年
，

可
能

會
同

時
獲

得
有

關
該

算
術

問
題

所
處
理
的
事
物
之
知
識
。
譬
如
．
，
最

 近
有

一
個

報
告

指
出

，
很

多
人

都
認

為
對
於
他
們
的
投
資
，
一
般
只
能
期
望
拿

 到
每

半
年

以
複

利
計

算
的

六
分

利
息

，
因
為
他
們
在
算
術
中
所
做
的
許
多
問
題

 ，
都

是
以

六
分

利
息

為
基

礎
去

計
算

的
。
小
學
生
不
但
獲
得
有
關
算
術
問
題
所

 處
理

的
事

物
之

「
知

識
」

，
同

時
他

也
會
發
展
對
於
算
術
的
喜
愛
或
不
喜
愛
的

 「
餓

度
」

0他
可

能
會

發
展

，
或

無
法

發
展
對
於
算
術
此
一
領
域
的
某
些
興
趣

 。
幾

乎
每

一
教

育
經

驗
都

可
望

產
生

兩
種
或
兩
種
以
上
的
教
育
結
果
。
這
點
對

 於
課

程
設

計
者

極
為

重
要

^因
為

它
提

示
我
們
，
如
果
能
夠
充
分
利
用
「
每
一

 經
驗

可
能

導
致

多
種

結
果

」
此

一
概

念
，
那
麼
我
們
便
能
擴
大
教
學
的
效
果
。

 課
程

設
計

者
應

該
詳

細
檢

視
各

種
可

能
的
教
育
目
標
，
以
便
看
看
究
竟
有
多
少

 個
目

標
可

破
選

出
，

然
後

在
同

一
個

學
習
經
驗
當
中
同
時
加
以
發
展
。

 對
於

教
育

目
標

選
擇

具
有

重
要

性
的
學
習
條
件
之
另
一
發
現
，
即
是
我
們

 已
有

證
據

證
明

，
相

互
一

致
的

學
習

｜
｜
亦
即
彼
此
統
整
，
相
互
連
貫
的
學
習

 ｜
｜

可
以

彼
此

相
互

增
強

^
反

之
^
那

些
彼

此
分

隔
不

相
通

連
，

或
者

彼
此

不

 相
一

致
的

學
習

，
則

需
要

花
更

多
時

間
去

從
事
學
習
，
並
巨
在
學
習
時
，
可
能

 會
員

的
彼

此
發

生
千

擾
。

這
點

就
提

示
我

們
｜
｜
如
同
教
育
哲
學
所
提
示
的
一

 樣
｜

｜
對

各
種

目
標

應
予

仔
細

檢
查

，
以

確
保
它
們
之
間
彼
此
一
致
，
並
臣
確

 保
這

些
目

標
能

在
學

生
的

心
靈

與
行

動
中

，
達
成
某
種
程
度
的
統
整
與
聯
貫
的

學
校
應
該
追
求
那
些
教
育
且
標

 統
一
，
以
便
從
而
獲
得
學
習
的
最
大

心
理
效
益

。

 每
一

種
學

習
心

理
學

不
僅

包
括

各
種

具
體

的
、

確
切

的
新

發
現

^同
時
也

 包
含
了
一
種
統
一
而
完
整

的
學
習
理

論
。
此

一
理

論
勾
劃

出
學
習

歷
種

的
性
質

 ，
例
如
學
習
如
何
產
生
，
在
何
種
條

件
下
產

生
，
以
及

由
何
種
「

心
理
機
制

」

 ︵
 me c^ani S巨

S   ︶
加
以
運

作
等
等

。
由
於
每

一
位
教
師

及
課
程
設

計
者

 ，
皆
須
藉
助
某
種
學
習
理
論
以
進
行

其
工
作

，
他
最
妊

選
擇
以
具

體
的
語
詞

寫

 成
的
學
習
理
論
，
以
便
檢
視
此
一
理

論
是
否

「
站
得
住

腳
」
︵
斗

ena^b□
茸
卜

 ︶
，
及
其
對
課
程
的
啟
示
性
。
此
一

學
習
理

論
可
能
會

對
目
標
的

性
質
具
有

重

 大
的
啟
示
。
遠
在
三
十
年

以
前
，
桑

代
克
教

授
即

創
立
了

一
種
學

習
心

理
學
，

 認
為
所
謂
「
學
習
」
實
即

等
於
在
某

種
特
別

刺
激

與
某
種

特
殊
反

應
之

間
建
立

 起
聯
結
之
意
。
從
這
些
觀
點
而
言
，

學
習
乃

是
一
件
非

常
具
體
的

事
，
就
如

同
．

 形
成
某
種
具
體
的
習
慣
一
樣
。

 持
這
種
學
習
理
論
的
人
，
必
須

以
非
常

具
體
的
觀

點
去
看
目

標
。
．
事

實
上

 ，
桑
克
克
教
授
即
曾
準
備
了
兩
卷
學

習
心
理

學
｜
｜
一

卷
專
談
代

數
心
理
學

，

 另
一

卷
則

專
論

算
術

心
理

學
。
而

在
每

一
卷

當
中

^他
又

訂
定

了
仔
幾

百
個

目

 標
。
舉
例
而
言
，
在
算
術

心
理
學
之

中
，
他

為
小

學
的
算

術
敘
述

了
三

千
多
個

 具
體
的
目
標
，
其
所
以
然

者
，
乃
因

桑
代
克

認
為

每
一
個

不
同
的

具
體

之
聯
結

 ｜
｜
例
如
「
六
加
三
」

或
「
三

加
六

」
｜

｜
必
須

把
它

當
做
對

於
特
殊

刺
激

的

 不
同

的
特

殊
反

應
而

加
以

建
立
。

根
據

此
一

理
論

^那
麼

我
們

所
必
須

建
立

的
 目
標
，
應
該
是
特
殊
而

具
體
的

目
標

，
數

目
將
是

非
常

之
多
，

而
巨
將

是
屬

於
 具

體
習

慣
的

性
質

。

 在
另

一
方

面
，

與
桑

代
克

闡
明

其
理

論
之

同
時

^芝
加

哥
大

學
的

賈
德
︵

 J^仲
臼
︶
與
夫
立
曼
︵
口

ree^an   ︶
也

創
立
了

另
一
種

稱
之

為
「
類

侶
」

 ︵
叭
enera卜

卜
Z坤

汁
iOn    ︶

的
學
習

理
論

。
此

一
理

論
把

學
習

看
做

是
解

 決
問

題
的

「
普

遍
化
︵

或
類
化
︶

模
式
」
︵
吶

enera口
iZe冉

mO仲
eS

 ︶
之
發
展
，
或
者
是
採

取
普
遍

化
之

模
式

去
對
普

遍
化

型
態
的

刺
激
加

以
反

應
 ̂賈

德
與
夫
立
曼
兩
人

證
明
，

很
多
學

習
大

多
可
依

據
「
學

習
者

在
其
所

覺
察

 得
到

，
而

巨
又

能
應

用
的

一
些

普
遍

原
則

」
加

以
解

釋
^或

者
可
依

據
學

習
者

五
一



敢
育
目
標
文
集

五
一

 在
所

發
展

出
來

的
一

種
對

於
情

境
的

普
遍

態
度

^
或

在
應

付
新

情
境

時
^
他

所

 能
利

用
的

解
決

問
題

的
一

般
方

法
去

加
以
解
釋
。
如
果
某
人
持
這
種
類
化
的
學

 習
理

論
，

那
麼

他
便

會
以

較
為

普
遍

的
觀
點
去
看
目
標
，
而
他
可
能
會
主
張
，

 教
導

學
生

應
用

重
要

的
科

學
原

理
以

解
釋
種
種
具
體
的
現
象
，
而
這
點
可
能
就

 會
被

當
做

是
科

學
科

目
的

一
個

主
要

普
遍
化
目
標
。
從
這
些
敘
述
當
中
，
我
們

 可
以

明
顯

地
看

出
^
一

個
人

所
持

的
學

習
理
論
夕
對
於
決
定
「
目
標
的
敘
述
應

 該
具

體
到

什
麼

程
度

」
以

及
「

那
一

種
敘
述
可
被
當
做
教
育
目
標
」
等
等
^
實

 具
有
相
當
的
影
響
力
。

 在
芝

加
哥

大
學

，
我

們
已

做
過

許
多
有
關
大
學
生
學
習
的
研
究
，
一
般
而

 言
，

我
們

所
得

的
資

料
與

類
化

的
學

習
理
論
化
較
吻
合
，
而
與
特
殊
刺
激
｜
｜

 反
應
的
學
習
理
論
較
不
一
致
。
因
此
，
我
比

較
傾

．
向

於
把

目
標

視
為

有
待

發
展

 之
一

般
的

反
應

模
式

寸
而

不
把

它
視

為
有
待
獲
致
之
非
常
特
殊
的
習
慣
。
然
而

 ，
每

一
課

程
設

計
者

勢
必

建
立

一
種

令
他
具
有
某
種
程
度
信
心
的
學
習
理
論
，

 並
且

用
它

做
為

一
種

基
礎

，
去

檢
視

他
的
教
育
目
標
，
以
確
保
這
些
目
標
與
他

 的
學
習
理
論
互
相
吻
合
。

 利
用

學
習

心
理

學
選

擇
目

標
時

，
最
好
把
在
理
論
上
站
得
住
腳
的
該
學
習

 心
理

學
的

幾
個

要
點

寫
下

來
，

然
後

就
每
一
重
點
指
出
它
對
教
育
目
標
有
何
種

 可
能

的
啟

示
。

而
後

此
種

敘
述

即
可

用
來
做
為
檢
視
被
提
議
的
目
標
之
過
濾
網

 。
與

此
種

敘
述

互
相

對
照

之
後

，
那

些
可
能
的
目
標
^或

許
會
因
其
適
當
而
被

 採
用

^
或

因
從

某
一

心
理

學
的

觀
點

看
來

，
那
些
可
能
的
目
標
被
認
為
可
能
無

 法
達

成
，

或
對

某
一

年
齡

階
段

不
太

適
當

，
或
者
太
過
籠
統
，
或
太
過
詳
盡
，

 或
與

所
持

的
學

習
心

理
學

衝
突

等
等

，
而

被
拒
斥
。

 六
/
採
取
「
有
助
於
選
擇
學
習
經
驗
及
引
導
教
學
」

的
方

式
敘

寫
目

標

 經
由

前
述

的
幾

個
步

驟
，

課
程

設
計
者
總
算
選
擇
了
可
能
獲
致
的
一
小
串

 重
要

目
標

。
因

為
這

些
目

標
是

由
數

種
來

源
而

獲
得

^
因

此
它

們
可

能
以

各
種

 不
同

的
方

式
被

敘
寫

。
而

在
把

這
些

重
要
目
標
組
成
一
種
單
一
的
列
表
時
，
我

們
最
仟
是
以
最
有
助
益
於

選
擇
學
習

經
驗
及

引
導

教
學
的

方
式
去

敘
寫

這
些
目

 標
。

 我
們
往
往
把
目
標

當
做
「

教
學

所
要

做
的
事

物
」

而
加
以

敘
寫
。

譬
如

說

 ，
「
提
示
進
化
論
」
、
「
示
範
歸

納
證
明

的
性
質
」

、
「
介
紹

浪
漫
派
詩

人
」

 、
「
介
紹
四
部
和
聲
法
」
等
。
這
些

敘
述
固

可
指
出
「

教
師
計
畫

要
做
什
麼

」

 ，
但
部
並
沒
有
真
正
說
出
教
育
的
目

的
。
蓋

教
育
的
真

實
目
的
，

不
在
於
要

教

 師
從
事
某
種
活
動
，
而
是

在
引
起
學

生
的
行

為
模

式
的
重

大
變
叱

。
因

此
，
我

 們
應
該
承
認
，
有
關
學

校
教
育

目
標

的
任

何
敘
述

，
必

須
是
一

種
「
將

在
學

生

 身
上
發
生
的
各
種
變
化

」
的
敘

述
。

有
了

這
樣
的

一
種

敘
述
，

然
後
我

們
才

能

 推
論
出
教
師
為
欲
達
成

某
些
目

標
｜

｜
亦

即
為
欲

在
學

生
身
上

引
發
某

些
理

想

 的
行
為
改
變
｜
｜
所
可
能
採
取
的

種
種
活

動
。
以
「

教
師
所
將

採
取
之
活

動
」

的
方
式
敘
寫
目
標
有
一
困

難
片
此
即

我
們

無
法

判
斷
這

些
活

動
是
否

應
該
真

正

 被
貿
踐
。
它
們
並
非
教

育
方
案

的
終

極
目

的
，
因

此
，

事
實
上

，
它
們

並
不

能

 算
是

目
標

。
雖

則
^目

標
往

往
是
以

「
教

師
所

將
採

取
之

活
動

」
的

方
式

而
被

 敘
寫
，
但
是
這
種
「
形

式
上
的

敘
述

」
h只

具
備

一
種

「
循

環
式
的

推
理
」

︵

 cir c弓
口
ar   reasonin帆

 ︶
的

功
能

，
而

無
法

為
我

們
進

一
步

的
選

 擇
教
材
及
設
計
教
法
分
提
供
一
種

令
人
滿

意
的
指
引

。

 敘
寫
目
標
所
常
用
的

第
二
種
方

法
^便

是
列
舉

科
目
中

所
處

理
的
題

目
、

 概
念
、
原
則
或
內
容
的

其
他
要

素
等

。
因

此
，
在

美
國

史
一
科

中
，
目

標
的

敘

 寫
，

往
往

是
以

列
舉

如
下

的
綱

目
來

代
替

:如
殖
民

時
期

、
憲

法
之

制
訂

、
西

 向
運
動
、
內
戰
與
重
建

，
以
及

工
業

化
等

。
或
者

，
在

「
科
學

」
一
科

中
，

目

 標
的
敘
寫
往
往
是
採
取

敘
述
「

原
則

」
的

方
式
。

譬
如

，
「
物

質
既
不

能
被

創

 造
亦
不
能
被
消
滅
」
h或

「
綠

色
植
物

把
太
陽

能
轉

化
為
葡

萄
糖
的

化
學

能
」

 。
採

取
列

舉
「

題
目

．
」

、
「

原
則
」

或
其
他
內

容
要
素
等

的
方

式
敘
寫

目
標

，

 固
可
指
出
學
生
所
將
面

對
的
內

容
領

域
，

但
是
它

們
瑯

不
能
算

是
令
人

滿
意

的

 目
標

^
因

為
他

們
並

沒
有

具
體

指
出

，
面

對
這

些
要

素
，

學
生

應
該

做
些

什
麼

 。
就
拿
列
舉
「
原
則
」
為

例
，
究

竟
我

們
是
要

學
生
單

單
記

憶
這
些

原
則
呢

o
q

 或
是
要
它
們
能
夠
進
一
步

把
這
些
原

則
應

用
在

日
常
生

活
的

具
體
情

境
中
04甚



五

 或
更

進
一

步
把

這
些

原
則

視
為

，
能

夠
協
助
我
們
解
決
科
學
化
說
明
之
性
質
的

 一
種

統
一

的
、

連
貫

的
學

說
6
^
或

者
另

外
還
有
其
他
用
途
，
可
讓
學
生
把
這
些

 原
則

應
用

於
其

上
G
q
至

於
說

到
採

取
列

舉
「
題
目
」
的
方
式
，
則
我
們
更
是
無

 法
確

定
學

生
是

否
員

的
達

成
了

我
們

所
希
望
他
產
生
的
那
種
變
化
。
如
果
歷
史

 科
所

討
論

的
是

「
殖

民
時

期
」

，
那

麼
我
們
期
望
學
生
得
到
的
是
什
麼
6t是

否

 指
他

必
須

記
憶

該
時

期
的

某
些

「
事

實
」
cq或

是
我
們
期
望
他
能
辨
明
發
展
的

 種
種

趨
向

，
並

把
它

們
應

用
在

歷
史

的
其
他
時
期
Gq諸

如
此
類
的
問
題
，
並
不

 是
僅

僅
採

取
「

依
據

內
容

的
標

題
或

原
則
去
敘
寫
目
標
」
的
方
式
，
即
可
回
答

 得
了

的
。

敘
寫

目
標

之
目

的
，

在
於

指
出
希
望
發
生
於
學
生
身
上
的
那
種
行
為

 變
化

，
以

便
一

種
可

能
達

成
這

些
目

標
｜
｜
亦
即
能
導
致
學
生
行
為
變
化
｜
｜

 的
方

法
，

去
以

計
劃

和
發

展
教

學
活

動
。
因
此
^顯

而
易
見
的
，
依
據
內
容
的

 標
題

或
原

則
敘

寫
目

標
，

並
不

是
引

導
課

程
進

一
步

發
展

的
令

人
滿

意
的

基

 礎
。

 常
用

以
敘

寫
目

標
的

第
三

種
方

法
便
是
採
取
「
普
遍
化
的
行
為
模
式
」
的

 形
態

，
而

這
種

方
法

的
缺

點
即

在
於

它
未
能
更
加
具
體
明
確
地
指
出
該
行
為
所

 能
應

用
的

生
活

領
域

或
內

容
。

舉
例

來
說
，
我
們
可
能
會
遇
到
如
下
的
目
標
：

 「
發
展
批
判
性
思
考
的
能
力
」
、
「
發
展
社

會
態

度
」

、
「

．
培

養
廣

泛
的

興
趣

 」
等

等
。

採
取

這
種

方
式

敘
寫

目
標

，
固
然
指
出
教
育
的
功
能
，
旨
在
學
生
身

 上
引

發
某

種
︵

行
為

︶
政

變
，

同
時

，
它
們
也
泛
泛
地
指
出
教
育
方
案
所
必
須

 處
理

的
種

種
行

為
改

變
。

然
而

，
就

我
們
所
知
的
「
訓
練
之
遷
移
」
而
言
，
想

 要
達

成
像

上
述

那
種

高
度

普
遍

化
的

目
標
，
是
不
大
可
能
有
什
麼
成
果
的
。
若

 欲
求

其
有

效
，

我
們

必
須

更
確

切
地

具
體
指
出
該
行
為
所
適
用
的
內
容
，
或
該

 行
為

所
將

應
用

的
生

活
領

域
。

單
講

發
展
批
判
性
思
考
的
能
力
，
而
不
同
時
提

 及
批

判
性

思
考

的
內

容
，

或
批

判
性

思
考
所
適
用
的
種
種
問
題
，
是
不
太
適
當

 的
。

僅
敘

說
教

育
之

目
標

在
於

培
養

廣
泛
的
興
趣
^
而
不
同
時
具
體
敘
明
所
要

 引
起

和
激

發
的

興
趣

領
域

，
那

也
不

能
算

是
很
清
楚
地
構
成
了
一
個
目
標
。
同

 樣
地

．
，

單
單

指
出

目
標

在
於

發
展

社
會

態
度
^而

不
同
時
更
清
楚
地
指
出
所
要

 發
展

的
態

度
的

客
體

為
何

物
，

那
是

不
能
令
人
滿
意
的
。
因
此
，
單
單
依
據
行

學
校
應
該
追
求
那
些
教
育
目
標

 為
類
型
去
構
成
目
標
，

是
不
太

可
能
成

為
一

種
令
人

滿
意
的

敘
寫

目
標
的

方
法

 ｜
｜
如
果
我
們
真
的
想

利
用
這

些
目
標

做
為

進
一
步

去
發
展

課
程

與
教
學

的
直

 接
指
引
的
話
。

 敘
寫
月
標
的
最
有

用
方
式

，
是

以
「

指
出
欲

使
其

在
學
生

身
上
發

生
的

那

 種
行
為
，
以
及
該
行
為
所
將
運
作
的

生
活
內
容

或
領
域
」

的
形
式
予

以
表
達

。

如
果
你
考
查
一
下
看
來

極
為
明

晰
巨
足

以
為

教
學
方

案
的
發

展
提

供
指
引

的
許

 多
目

標
的

敘
寫

，
那

麼
你

將
會

注
意

到
其

中
任

何
一

個
目

標
的

敘
寫

^的
確
都

 包
括
了
目
標
的
「
行
為
」
以
及
「
內

容
」
兩
個

層
面
。

 因
此
，
「
能
清
楚
而
又
很
有

條
理
地

寫
出
社
會

學
科
計
畫

的
報
告
」

此
一

 目
標
，
不
但
指
出
了
有
待

發
展
的
行

為
｜
｜

即
寫

出
清
楚

而
又
很

有
條

理
的
報

 告
｜
｜
並
臣
也
指
出
了

報
告
所

擬
處
理

的
生

活
領
域

｜
｜
社

會
學

科
。
同

樣
地

 ̂「
熟
悉
有
關
營
養
問
題

的
可
靠

資
料
來

源
」

此
一
目

標
，
也

同
時

指
出
所

要

 發
展
的
行
為
｜
｜
即
熟
悉
可
靠
的
資

源
｜
｜

及
其
內
容

｜
[亦

即
與
．

處
理

營
養

 問
題

有
關

的
資

料
來

源
。

為
了

再
三

說
明

^「
一

個
清

晰
明

瞭
的

目
標

必
須
包

 括
「
行
為
」
及
「
內
容

口
兩
種

層
面
」

這
一

點
，
請

考
查
一

下
如

下
的
二

個
目

 標
:「

培
養

鑑
賞

現
代

小
說

的
能

力
」

、
「

發
展

鑑
賞

力
」

乃
意

指
一

種
「

行

 為
」

︵
雖

則
，

對
許

多
教

師
而
言

^我
們

必
須

把
此

類
行

為
界

定
得
比

平
時

更

 為
清
晰
明
瞭
些
︶
，
而
所

說
的
「
現

代
小
說

」
刮

指
明
此

一
鑑
賞

力
所

適
用
的

 「
內
容
」
。
總
之
^我

們
可
以
說

，
目
標

的
敘

寫
要
想

達
到
清

楚
到

足
以
用

來

 指
引
學
習
經
驗
的
選
擇
及

計
劃
教
學

活
動
的

地
步

，
那
麼

它
就
必

須
能

夠
同
時

 指
出
我
們
擬
在
學
生
身
上

引
發
的
行

為
，
以

及
此

一
行
為

所
適
用

的
內

容
領
域

 或
生
活
領
域
。

 由
於
一
種
界
定
得
很

清
楚
的
目

標
夕

具
有

「
行
為

的
」

及
「
內

容
的
」

兩

 個
層

面
^因

此
，

我
們

通
常

採
用

「
二

元
座

標
圖

表
」

，
以

便
更

簡
明

地
表

達

 目
標
。
如
下
的
一
幅
圖

表
即
為

其
中

之
一

例
。
這

是
使

用
一
種

「
二
元

分
析

表

 」
，
以
敘
寫
某
一
高
中
生

物
科

教
學

目
標
的

一
個

例
子
。

我
們
舉

這
一

個
例
子

 ，
並
不
就
表
示
本
科
便
是
採
用
二

元
圖
表

的
理
想
科

目
，
也
並

不
意
味
這

些
目

 標
即
為
理
想
的
目
標
。

我
們
舉

這
個

圖
表

做
為
例

子
的

目
的
，

僅
在
表

示
該

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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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
行

標
二
元
分
析

例

內

教
育
目
標
文
集

高
中
生
物
科

教
學

遺
傳

與
發

生
學

X

X

 1
^
土
地
利
用

X

X   X

進
化
與
發
展

X

工
循
環

 ̂
i
吸
呼

三
生
殖

 B
動
植
物
資
源

 之
利
用
：

 i—
^能

源
關
係

XXXX

X

五
四

二
示
小

   匕

層

面兀
養
成

社
會

態
度

X

XX

XXX

X

表
如
何
可

以
更
簡

單

扼
要

地
指
出

我
們
所

 要
尋
求
之

目
標

，
以

及
每
個
目

標
是
如

何

 因
使
用
圖

表
之
「

行

 為
」
及

「
內
容

」
的

雙
重
層

面
而

被
界

定

 得
更
為
清
楚
。

 請
注
意
，

在
此

一
生
物

科
中
有
七

類

行
為
成

為
本
科

的
教

 學
目
標

。
第
一

類
行

為
是

在
促
進
對

於
重

要
事

實
與

原
則

的
瞭

 解
^
第

二
類

行
為

則

在
使

學
生

熟
悉

可
靠

 的
資

料
來
源

｜
｜
亦

即
使
學

生
熟

悉
可

自

何
處

獲
取
有
關

生
物

科
學

領
域
中
各

種
問

 題
的
可
靠
資
料
^
第

三
類

行
為

則
在

發
展

 解
釋

資
料
的

能
力
｜

 ｜
亦

即
能

從
可

能
在

本
科

出
現

的
科

學
資

 料
當
中
，

歸
納
出
一

些
合

理
的

一
般

原
則

呵
第
四

類
行

為
是
在



 發
展

「
把

生
物

學
科

中
所

教
的

原
則

，
應
用
到
學
生
日
常
生
活
中
之
具
體
的
生

 物
學

問
題

之
上

」
的

能
力

｜
｜

從
而

，
學
生
能
夠
在
本
科
的
領
域
當
中
繼
續
從

 事
於

解
決

問
題

的
種

種
活

動
^第

五
類

行
為
則
在
培
養
學
習
與
報
告
研
究
結
果

 的
能

力
^
第

六
類

行
為

則
在

培
養

與
生

物
科
學
有
關
的
廣
泛
而
又
成
熟
的
興
趣

 ̂
第

七
類

行
為

則
在

本
科

中
培

養
社

會
的
，
而
非
自
私
的
態
度
。

 此
一

行
為

層
面

的
敘

述
應

可
使

我
們
理
解
到
，
生
物
學
科
的
目
標
不
僅
僅

 在
於

知
識

的
獲

得
。

這
七

類
行

為
的

詳
細
敘
述
直
接
提
示
我
們
寸
必
須
在
生
物

 學
科

中
提

供
一

些
學

習
經

驗
，

俾
能

增
進

學
生

0對
於

資
料

來
源

的
熟

悉
，

Q

 對
於

資
料

解
釋

的
能

力
，

Q對
於

應
用

原
則

的
能

力
，

Q對
於

學
習

的
各

種
方

 法
之
練
習
，
Q
練
習
報
告
研
究
結
果
，
Q
刺
激
學
生
的
興
趣
^
以
及
0
培
養
有

 利
於

科
學

的
社

會
用

途
的

態
度

。
單

單
構
成
這
些
行
為
目
標
的
標
題
本
身
，
即

 足
．
以
指
出
我
們
所
需
的
那
種
課
程
計
劃
了
。

 然
而

，
單

單
列

舉
行

為
的

層
面

並
不
足
以
構
成
最
有
用
的
目
標
，
因
此
，

 該
圖

表
同

時
也

包
括

了
對

於
目

標
的

內
容
層
面
之
敘
述
。
從
該
圖
表
中
我
們
可

 以
看

出
，

該
科

是
企

圖
從

與
人

類
有

機
體
的
營
養
、
消
化
、
循
環
、
呼
吸
及
生

 殖
等

功
能

的
關

係
當

中
，

發
展

各
種

不
同
的
行
為
。
同
時
我
們
也
注
意
到
，
該

 科
提

到
動

植
物

資
源

的
利

用
，

從
而

涉
及
能
源
關
係
/
控
制
動
植
物
生
產
的
環

 境
因

素
、

遺
傳

與
遺

傳
學

以
及

土
地

利
用
等
。
最
後
，
我
們
亦
可
注
意
到
行
為

 目
標

又
和

「
進

化
與

發
展

」
發

生
了

關
係
。
目
標
的
內
容
層
面
的
構
成
夕
更
進

 一
步
地
澄
清
了
生
物
學
科
待
做
的
工
作
。

 最
後

，
該

圖
表

指
出

教
育

目
標

的
這
兩
個
層
面
之
間
的
關
係
。
當
我
們
要

 含
示

某
一

行
為

面
適

用
於

某
一

特
殊

的
內
容
領
域
時
，
我
們
在
該
行
為
的
縱
欄

 與
訝

吋
容

的
橫

排
之

交
叉

處
劃

一
「

X」
號
。
因
此
，
我
們
可
由
該
圖
表
得
知

 ，
學

生
是

被
預

期
去

瞭
解

與
內

容
層

面
的
每
一
項
有
關
的
重
要
事
實
與
原
則
。

 另
一

方
面

，
他

只
被

預
期

熟
悉

與
「

營
養
」
、
「
生
殖
」
、
「
控
制
動
植
物
生

 長
的

環
境

因
素

」
、

「
遺

傳
與

發
生

學
」
、
「
土
地
利
用
」
^
以
及
「
進
化
與

 發
展

」
等

有
關

之
可

靠
資

料
的

來
源

。
設
計
此
一
生
物
學
科
的
課
程
工
作
者
，

 要
不

是
看

不
出

有
什

麼
機

會
，

可
以

特
別
強
調
與
其
他
內
容
領
域
有
關
的
可
靠

學
校
應
該
追
求
那
些
教
育
目
標

 的
資
料
來
源
，
便
是
早
已
認
定
，
在

使
用
可
靠

的
資
源
上

所
遭
遇
到

的
重
大

問

 題
，

主
要

的
是

與
打

「
X
」

的
內

容
領

域
發

生
關

聯
^
而
不

及
其

他
。

 同
樣
地
，
解
釋
資

料
的
能

力
被
認

為
是

與
每
一

內
容
領

域
有

關
^而

有
待

 發
展
的
東
西
。
而
應
用
原
則
的
能
力

之
發
展
，

則
被
認
為

主
要
的
是

與
「
進

化

 與
發
展
」
以
外
的
所
有
內
容
領
域
有
關

。
「
學
習

並
報
告
研

究
結
果
的

能
力
」

 ，
破
認
為
是
與
生
物
科
學
所
包
含
的
所

有
內
容
領

域
有
關
，

而
有
待
發

展
的
一

 種
行
為
。
同
樣
地
，
我

們
也
預

期
學
生

對
該

科
所
有

的
內
容

領
域

發
生
廣

泛
而

 又
成
熟
的
興
趣
。
最
後
，

我
們
也
可

以
看

出
社

會
態
度

的
發

展
是
特

別
與
「

營

 養
」
、
「
生
殖
」
、
「
能
源
關
係
」

、
「
控
制

動
植
物
的

生
長
環
境

因
素
」

、

 「
遺
傳
與
發
生
學
」
、
「
上
地
利
用
」

、
以
及
「

進
化
與
發

展
」
等
有

關
。
從

 這
裏

我
們

便
可

明
顯

地
看

出
，

經
由

打
「

x
」
之

使
用

^
我

們
不

但
可

以
簡

明

 地
指
出
在
生
物
學
科
中

有
待
發

展
的
行

為
是

什
麼
，

並
且
也

可
以

同
時
指

出
每

 一
種

行
為

所
適

用
的

特
殊

之
內

容
︵

或
經
驗
︶

領
域
。

 當
我
們
以
二
元
圖
表
的
型
式
構
成

目
漂
時
，

它
就
變
成

了
引
導
該

科
進
一

 步
發

展
的

一
套

簡
明

的
設

計
說

明
書

。
舉

例
來

說
^
即

以
上

述
的

例
示

圖
表
^

 ，
擔
任
該
科
的
教
師
只
要
稍
為
看
一

下
那
幾
個

縱
欄
，
使

可
清
楚
地

看
出
該

科

 所
須
提
供
的
學
習
經
驗

之
種
類

。
很
顯

然
地

，
學
生

為
了
維

得
對

於
重
要

之
事

 實
與
原
則
的
瞭
解
所
須

具
有
的

經
驗
，

要
是

遠
比
記

億
這
些

事
物

所
須
具

有
的

 經
驗

為
多

^它
包

含
了

分
析

、
解

釋
以

及
應

用
到

各
種

情
境

以
觀
察

其
意

義
等

 經
驗

^
亦

即
^
它

將
包

括
可

以
導

致
更

清
晰

的
解

釋
與

瞭
解

的
心

能
運

作
。

 同
樣
的
道
理
分
第
二

縱
欄
之
提

及
「
熟

悉
可

靠
之
資

料
來
源

」
也

提
供
了

 第
二
種
具
體
的
說
明
。

這
就
是

說
，
學

生
單

單
瞭
解

並
記
住

重
要

的
事
實

與
原

 則
是
不
夠
的
，
他
也
必

須
知
道

從
何
處

獲
取

他
必
需

的
可
靠

資
料

。
這
就

含
示

 我
們
應
該
向
學
生
提
供

經
驗
，

使
他
有

機
會

查
詢
各

種
資
料

來
源

，
練
習

分
析

 這
些
資
源
^以

觀
察
這
些
資

料
在
什

麼
地

方
顯
得

適
當
，

又
在

什
麼
地

方
顯
得

 不
能
令
人
滿
意
，
以
及

發
展
出

某
些
效

標
，

作
為
判

斷
某
一

特
殊

資
料
來

源
的

 可
靠
性
之
依
據
。
總
之
，
發
展
第
二

縱
欄
所

含
示
的
目

標
所
需
之

學
習
經
驗

，

 是
要
與
發
展
第
一
縱
欄
所
含
示
的
目

標
所
需

之
學
習
經

驗
有
所
不

同
的
。

五
五



教
育

目
標

文
集

 同
樣

地
，

第
三

縱
欄

所
含

示
的

目
標
，
對
於
所
要
提
供
的
學
習
經
驗
也
訂

 定
某

些
具

體
標

準
。

如
果

一
個

學
生

想
發
展
解
釋
資
料
的
能
力
，
他
就
必
須
要

 有
機

會
接

觸
新

的
資

料
，

並
巨

要
有

機
會
嘗
試
資
料
的
解
釋
。
尤
有
甚
者
，
他

 必
須

發
展

某
些

解
釋

的
原

則
，

以
免

患
上

「
過

分
類

化
」

︵
^^^^ -gener^

 a^ iZa斗
ion  ︶

以
及

其
他

的
共

同
錯
誤
。
解
釋
新
資
料
所
涉
的
學
習
經
驗

 ，
與

頭
兩

個
縱

欄
所

含
示

的
學

習
經

驗
多
少
有
所
不
同
^
因
為
前
者
包
括
呈
現

 新
資

料
給

學
生

，
提

供
學

生
解

釋
︵

資
料
︶
的
機
會
，
提
供
機
會
讓
學
生
看
看

 他
的

解
釋

在
什

麼
地

方
有

所
不

足
，

以
及
發
展
某
些
解
釋
的
效
標
。
至
於
第
四

 縱
欄

｜
｜

應
用

原
則

的
能

力
｜

｜
則

為
所
需
的
學
習
經
驗
訂
定
了
更
進
一
步
的

 具
體

標
準

。
如

果
學

生
想

學
習

如
何

把
原
則
應
用
到
發
生
於
他
自
身
經
驗
中
的

 具
體

問
題

之
上

，
那

麼
他

就
必

須
學

習
處
埋
新
問
題
｜
｜
這
裏
所
謂
的
新
問
題

 係
指

在
該

科
中

末
會

被
提

及
的

許
多

問
題

｜
｜
因
為
他
不
該
僅
僅
記
住
一
些
現

 成
的

答
案

即
算

了
事

。
我

們
所

提
供

的
學
習
經
驗
，
應
能
顯
示
出
適
當
應
用
事

 實
與

原
則

的
各

種
力

式
^並

指
出

在
應

用
當
中
所
涉
及
的
某
些
困
難
所
在
。
由

 應
用

的
結

果
所

產
生

的
解

決
問

題
的

方
法
，
也
應
該
加
以
考
驗
一
番
、
以
判
定

 其
應

用
的

適
當

程
度

。
因

此
，

該
縱

欄
又
為
此
一
生
物
學
科
所
須
提
供
的
學
習

 經
驗

，
提

示
了

新
增

的
規

格
標

準
。

 第
五

縱
欄

｜
｜

學
習

並
報

告
研

究
結
果
的
能
力
｜
^又

提
示
了
他
種
規
格

 標
準

，
因

它
指

出
學

生
應

發
展

某
種

自
我
學
習
的
技
能
，
以
及
對
其
研
究
結
果

 準
備

做
口

頭
或

書
面

報
告

的
某

種
技

能
。
此
一
縱
欄
再
度
要
求
，
本
科
教
學
之

 性
質

，
在

使
學

生
具

有
機

會
在

本
科

「
X」

所
指
明
的
幾
個
領
域
當
中
，
從
事

 一
些

重
要

的
學

習
活

動
。

同
時

該
科

也
要
給
學
生
一
種
機
會
，
以
提
出
他
的
書

 面
或

口
頭

的
研

究
報

告
。

對
於

該
科

教
學
性
質
之
此
一
要
求
，
又
轉
而
為
本
科

 所
要

提
供

的
學

習
經

驗
的

性
質

，
以

及
所
要
使
用
的
教
學
方
法
，
訂
定
了
一
些

 規
格
標
準
。

 第
六

縱
榴

｜
｜

廣
泛

而
又

成
熟

的
興
趣
｜
｜
又
為
課
程
的
學
習
經
驗
暗
示

 了
更

進
一

層
的

規
格

標
準

。
它

意
指

單
單
要
學
生
具
備
理
解
、
分
析
、
解
釋
及

 應
用

的
能

力
還

是
不

夠
的

^
因

為
我

們
也

同
時

希
望

，
他

們
能

從
他

們
在

本
科

五
六

 所
處
理
的
事
物
申
獲
得
滿

足
感
。
這

樣
才
能

進
一

步
對
所

學
的
事

物
發

生
興
趣

 ｜
｜
這
裏
所
指
的
興
趣
，
應
該
是
比

他
們
剛

剛
接
觸
本

科
時
所
具

有
的
興
趣

，

 更
為
廣
泛
巨
又
更
為
成
熟

。
要
想
提

供
可
能

增
加

其
興
趣

的
學
習

經
驗

，
通
常

 應
包
括
:山

發
掘
學
生
現

有
的
興

趣
，
從

而
建

立
新
興

趣
於
原

有
的

興
趣
之

上

 ihcO依
據
他
們
可
能
帶
給
學
生
的
滿

意
或
有

趣
的
程
度

，
檢
視
可

能
的
學
習

經

 驗
，
以
作
為
發
展
更
進

一
步
的

興
趣
之

基
礎

。
顯
然

地
，
此

類
行

為
目
標

的
具

 體
說
明
，
對
於
學
習
經
驗
的
計
劃
有

其
直
接

的
啟
示
。

 最
後
，
最
末
一
概

｜
｜
社

會
態

度
｜

｜
對
於

課
程

的
設
計

亦
有
其

直
接

的

 啟
示
。
我
們
建
議
學
生
對
於
生
物
科

學
的
幾

個
領
域
，

應
發
展
一

種
社
會
的

，

 而
非
自
私
的
態
度
^實

即
意
指
學

生
在
某

種
程

度
內
，

要
考
慮

到
各

類
的
生

物

 學
知
識
與
發
展
對
於
社
會

的
影
響
力

。
它
也

同
時

隱
示
，

我
們
應

該
試

圖
協
助

 學
生
，
明
白
「
生
物
科

學
的
某

些
實
際

應
用

」
與
「

它
們
對

社
會

可
能
發

生
的

 影
響
力
」
之
間
的
關
聯
，

以
及
明
白

「
某
些

被
建

議
的
社

會
行
動

」
與

「
它
們

 可
能
帶
來
的
後
果
」
之
間

的
關
聯
，

俾
學
生

不
致

於
以
一

種
完
全

中
立

的
態
度

 去
觀
看
科
學
，
而
是
把
它

看
做
是
對

於
社
會

福
利

的
一
種

可
能
的

貢
獻

者
。
它

 也
可
能
隱
示
，
學
生
勢
須

發
展
一
種

慾
望
，

以
協

助
有
助

於
社
會

福
利

的
生
物

 學
發
展
，
而
不
是
把
生
物

學
的
發
展

僅
僅
看

做
是

有
助
於

達
成
個

人
的

滿
足
感

 及
私
利
的
東
西
。
上
述
這

些
舉
隅
，

可
能
會

為
「

目
標
的

行
為
層

面
如

何
可
為

 所
要
使
用
的
課
程
資
料
、

學
習
經
驗

及
教
學

程
序

，
提
供

一
種
更

為
明

晰
的
具

 體
說

明
」

指
出

一
條

途
徑

。

 即
使
轉
到
目
標
的
內

容
層
面
，

我
們

也
可

以
看
出

它
們

如
何
為

我
們
更

加

 明
確
地
指
出
課
程
的
進
一

步
發
展
所

須
採
取

的
步

驟
。
圖

表
的
橫

列
指

出
行
為

 層
面

所
適

用
的

內
容

標
題

^但
是

它
們

也
同

時
指

出
在

每
一

標
題

下
有

待
發

展

 而
與
行
為
層
面
有
關
的
許

多
細
目
。

因
此
，

在
「

營
養
」

這
個
標

題
下

，
學
生

 便
須
識
別
一
些
重
要
的

事
實
與

原
則
，

要
試

行
找
出

一
些
可

靠
的

資
料
來

源
，

 向
學
生
呈
現
一
些
新
的
營

養
資
料
以

供
其
解

釋
，

向
他
們

提
供
一

些
與

應
用
重

 要
事
實
與
原
則
有
關
的

問
題
，

發
掘

有
關

營
養
的

有
趣

資
料
，

以
及
試

行
找

出

 營
養
工
作
的
社
會
含
義
。

同
樣
地
，

每
一
縱

欄
皆

指
明
其

所
需
的

內
容

分
析
。



 因
此

，
把

這
雙

層
目

標
放

在
一

起
，

我
們
便
可
獲
得
一
種
足
夠
明
晰
的
規
格
標

 準
，

為
我

們
指

出
所

企
盼

的
行

為
變

化
的
種
類
口
而
另
一
方
面
也
為
我
們
具
體

 指
出

，
為

每
一

種
行

為
目

標
而

使
用

的
特
殊
資
料
、
特
殊
觀
念
以
及
特
殊
情
境

 。
這

種
作

法
要

此
我

們
通

常
在

一
些

課
程
綱
要
或
其
他
課
程
報
告
中
所
發
現
的

 那
種

現
成

的
目

標
格

式
，

更
能

為
某

一
特
殊
科
目
甚
或
整
個
學
校
的
教
育
目
標

 ，
提
供
一
種
更
加
適
當
的
規
格
標
準
。

 在
討

論
二

元
圖

表
的

用
法

時
，

往
往
有
人
會
問
到
登
錄
在
圖
表
中
的
那
些

 特
殊

要
目

是
否

即
為

適
當

的
目

標
b^我

們
所
應
記
住
的
是
，
此
一
設
計
的
主
要

 功
能

並
不

在
決

定
某

一
目

標
是

否
為

一
適
當
的
目
標
。
前
述
的
幾
個
步
驟
早
就

 應
該

辨
明

目
標

並
加

以
選

擇
。

因
此

登
記
在
圖
表
內
的
目
標
，
應
該
是
已
經
通

 過
汰

選
過

程
的

目
標

。
從

這
個

觀
點

而
論
，
則
該
圖
表
的
功
能
乃
僅
在
提
供
一

 種
敘

寫
目

標
的

形
式

，
以

便
使

得
目

標
的
意
義
更
為
明
白
丁
而
巨
也
使
得
利
用

 這
些

目
標

去
安

排
學

習
經

驗
的

方
法

，
顯
得
更
為
瞭
然
︵
如
果
採
用
別
的
敘
寫

 方
式

^
可

能
就

不
能

做
到

這
樣

了
︶

。
然
而
，
在
發
展
此
種
圖
表
的
任
何
一
種

 歷
程

當
中

，
對

於
其

一
步

驟
加

以
前

後
來
回
地
核
對
^
也
的
確
是
有
其
價
值
的

 。
因

此
，

在
依

據
這

種
圖

表
去

構
成

目
標
時
，
我
們
也
的
確
往
往
獲
得
一
些
以

 前
所

未
識

別
出

的
額

外
目

標
的

提
示

。
是
故
，
圖
表
中
沒
打
「
X
」
的
空
格
之

 存
在

本
身

，
即

意
味

著
一

種
可

能
性

｜
｜
那
就
是
某
一
目
標
或
許
可
被
發
現
，

 以
填

補
該

一
空

格
，

並
在

該
處

劃
一

「
X
」
號
。
實
際
上
，
這
將
引
起
如
下
的

 一
個

間
顯

:「
此

一
空

格
是

否
即

為
應

被
包
括
進
去
的
一
個
目
標
bi」

例
如
，

 在
該

一
例

示
的

圖
表

中
，

我
們

發
現

^
頭
一
個
空
格
是
在
「
熟
悉
可
靠
的
資
料

 來
源

」
與

「
消

化
」

兩
者

的
交

錯
之

間
。
這
個
空
格
即
暗
示
，
有
「
熟
悉
有
關

 消
化

的
可

靠
之

資
料

來
源

」
此

一
目

標
的
可
能
性
。
然
而
，
就
這
個
案
例
而
^

 ，
當

代
生

活
的

研
究

已
經

顯
示

出
，

我
們
沒
有
什
麼
必
要
趕
上
有
關
消
化
方
面

 的
新

知
。

在
成

人
生

活
當

中
最

感
嚴

重
的
問
題
，
以
及
學
生
在
利
用
資
料
方
面

 最
為

普
遍

的
問

題
，

乃
是

涉
及

有
關

營
養
與
生
殖
方
面
的
知
識
問
題
，
而
不
是

 有
關

消
化

、
呼

吸
或

循
環

等
方

面
的

知
識
問
題
。
就
是
因
為
這
些
資
料
，
教
師

 才
沒

把
「

熟
悉

有
關

消
化

、
循

環
及

呼
吸
的
可
靠
的
資
料
來
源
」
此
一
目
標
包

 插
在
內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在

設
計

本
圖

表
時
，

教
師

早
已
發

現
有
關

「
對

於
能
源

 關
係
之
社
會
態
度
」
此

一
目
標

的
提

示
夕

但
卸
沒

有
發

現
有
關

「
對
於

進
化

與

 發
展
的
社
會
態
度
」
這

一
方
面

的
提

示
。

然
而
，

當
他

對
於
此

一
可
能

的
目

標

 詳
加
考
慮
，
並
拿
它
與

他
所
信

守
的

教
育

哲
學
，

以
及

他
所
瞭

解
的
教

育
心

理

 學
對
照
一
番
之
後
，
他

便
確
定

依
據

他
的

哲
學
及

心
理

學
^它

是
一

種
理

想
的

 目
標
，
從
而
把
它
登
錄
在

圖
表
中

，
縱

然
它
並

未
發
展

目
標

的
歷
程

中
即
被

識

 別
出
來
。
此
一
事
實
的

重
要
性

即
在

:雖
然
這

種
圖
表

的
功

用
主
要

是
在
發

展

 一
種
形
式
，
俾
使
目
標
之
敘
寫
更

有
助
益

，
但
是
該

圖
表
也
可

用
來
提
示

目
標

 上
的
一
些
可
能
的
漏
洞
，

而
這
些

漏
洞

是
叮
以

依
照
原

來
的

那
套
目

標
所
用

的

 相
同
效
標
，
而
加
以
檢
視
與
甄
別

。

 另
一
個
常
被
問
及
的

問
題
是

:「
在

構
成

目
標

的
行
為

面
與

內
容
面

時
，

 我
們

對
於

它
們

的
普

遍
化

或
具

體
化
，
究

竟
應
該
要

求
到
什
麼

程
度

︵
^i」

就
目

 標
的
行
為
面
而
論
，
其

普
遍
化

與
具

體
化

程
度
的

問
題

乃
是
:
「
先

獲
得

所
希

 望
的
普
遍
化
層
次
，
而

又
使
他

與
我

們
所

知
的
有

關
學

習
心
理

學
的
知

識
不

相

 矛
盾

衝
突

」
的

問
題

。
在

其
他

條
件

完
全

相
等

的
情

況
下

^目
標

越
普

遍
化

越

 好
。
然
而
，
在
尋
找
適
當

的
學
習

經
驗

時
，
最

仔
是
把

在
特

性
上
十

分
不
相

同

 的
行
為
類
別
清
楚
地
加

以
區
分

。
因
此

，
我

們
可
以

截
然
辨

別
「

事
實
之

獲
得

 」
與
「
應
用
原
則
於
新

問
題
之

上
的

能
力

」
，
這

兩
種

行
為
類

別
^因

為
前
者

 主
要
是
牽
涉
到
「
記
憶
」

的
問
題

^而
後

者
則

主
要

是
涉
及

到
「

事
實
與

原
則

 的
解
釋
及
應
用
」
的
問

題
。
另

一
方
面

，
某

些
標
題

部
落
於

兩
者

之
間
。

舉
例

 來
說
h「

瞭
解
重
要
的
事
實
與
原
則

」
．
隱
含

有
「
記
憶

」
的
成
份

︵
學
習

者
知

 道
它
們
是
什
麼
東
西
，

也
能
夠

把
它

們
敘

述
出
來

︶
，

但
是
它

也
同
時

暗
示

「

 此
事

不
僅

涉
及

單
純

的
記

憶
而

已
」

^因
為

它
也

意
味

著
一

些
指

明
其

意
義
的

 能
力
」
，
「
一
些
舉
例
說

明
這
些

事
實

與
原
則

的
能
力

」
，

以
及
在

一
種
有

限

 的
範
圍
內
，
「
把
這
些

事
實
與

原
則
應

用
到

其
他
情

境
的
一

些
能

力
」
。

顯
然

 地
，
我
們
對
行
為
目
標
固

可
做
一

番
頗

為
明
確

的
識
別

，
但

是
行
為

目
標
的

分

 門
別
類
，
一
部
分
確
也
是

一
種
︵

個
人

︶
「
判

斷
」
的

問
題

。
同
樣

明
顯
的

是

 ，
「
過
度
分
化
」
的
企

圖
常
遭

失
敗
，

其
理

由
是
:
山
要

在
行
為

上
做

太
多
的

 學
校

應
該

．
追

求
那

些
教

育
目
標

五
七



教
育
目
標
文
集

 分
化

是
件

困
難

之
事

，
0^發

展
大

量
的
行
為
類
別
的
結
果
，
常
使
教
師
無
法
記

 住
他

所
追

求
的

不
同

種
類

的
行

為
目

標
^最

後
，
那
些
目
標
反
而
失
掉
了
指
引

 的
功

能
。

由
於

這
些

緣
故

，
七

到
十

五
類
的
行
為
目
標
可
能
要
比
更
多
或
更
少

 的
類

別
，

令
人

感
到

更
為

滿
意

。
在

我
們

所
從

事
的

「
八

年
研

究
」

^ The
 Eight-Year   StUd叫

︶
工
作
中
，
由
於
我
們
必
須
把
行
為
分
類
，
以

 便
決

定
究

竟
要

評
價

什
麼

G^結
果

我
們
採
用
了
十
種
類
別
。
它
們
分
別
是
^山

 獲
取
資
訊
．
Jn 03發

展
工
作
的
習
慣
及

學
習

的
技

巧
^刨

發
展

有
效

的
思

考
方

法
 ;凹

發
展

社
會

態
度

^固
發

展
興

趣
^ 0 ^0發

展
欣
賞
能
力
呂
叨
發
展
敏
感
力
;

囚
發

展
個

人
的

與
社

會
的

適
應

力
呂

肋
維
護
身
體
的
健
康
及
御
發
展
一
種
人
生

 觀
。

這
些

分
類

並
不

一
定

很
理

想
，

但
是
它
們
卸
代
表
羞
一
個
數
且
，
大
到
足

夠
讓

我
們

對
於

極
為

不
同

的
類

目
加

以
分
類
丁
它
也
小
到
足
夠
讓
我
們
容
易
記

 住
它
們
，
從
而
做
為
教
學
．
H作

的
一
種
指
引
。

 內
容

的
分

類
也

牽
涉

到
普

遍
性

與
具
體
性
的
問
題
。
一
般
而
言
，
最
好
有

 足
夠

數
目

的
內

容
類

目
以

便
區

分
重

要
與
次
要
的
內
容
。
因
此
，
就
以
上
面
所

 舉
的

生
物

科
學

為
例

，
如

果
我

們
在

內
容
上
只
採
用
三
大
分
願
｜
｜
即
山
人
類

 有
機

體
的

功
能

，
e^動

植
物

資
源

的
利

用
及
3︶

進
化
與
發
展
｜
｜
則
仍
有
可
能

 在
這

三
大

標
題

下
包

括
許

多
無

用
的

類
目
。
例
如
，
在
「
人
類
有
機
體
的
功
能

 」
此

一
標

題
下

，
可

能
包

括
例

如
「

機
械
動
作
」
、
「
休
息
與
消
遣
」
和
「
皮

 膚
與

保
護

作
用

」
等

內
容

標
題

。
這

些
標
題
︵
或
類
目
︶
在
其
他
情
況
下
或
許

 有
其

重
要

性
，

但
是

依
據

本
科

既
定

的
且
標
，
它
們
刮
被
認
為
並
非
相
當
重
要

 ，
因

而
才

末
包

括
在

內
。

其
他

標
題

也
是
這
樣
。
因
此
，
于
標
題
的
頭
一
種
功

 能
即

在
指

出
何

者
為

重
要

且
適

當
的

內
容
領
域
，
何
者
則
否
。
它
的
第
二
種
功

 能
︵

或
目

標
︶

即
在

聚
合

相
當

同
質

的
領
域
，
以
為
抽
取
內
容
細
目
的
標
本
丁

 而
不

是
使

用
異

質
的

領
域

，
從

而
包

括
了
十
分
迫
異
的
內
容
。
至
於
最
可
能
令

 人
滿

意
的

內
容

標
題

的
數

目
則

隨
等

各
種
情
況
而
有
所
差
異
，
但
一
般
而
言
，

 以
十
到
三
十
的
數
目
最
為
適
用
。

 在
使

用
二

元
圖

表
以

構
成

目
標

時
夕
我
們
必
須
注
意
一
件
事
情
，
那
就
是

 行
為

標
題

與
內

容
標

題
所

使
用

的
任

何
一
個
名
稱
都
必
須
具
有
意
義
。
這
樣
，

五
八

 它
們
才
不
會
成
為
對

課
程
工

作
者
無

具
體

重
要
性

的
曖
昧

要
義

，
從
而

無
法
在

 下
一
步
的
課
程
發
展
申

做
為
他
的

一
種

指
引

。
就
那

些
由

「
學
習

的
研
究

」
及

 「
校
外
生
活
的
研
究
」

推
論
出

來
的

且
標
而

言
^它

們
可

能
具

有
相
當

具
體
的

 意
義
。
因
為
它
們
是

採
用
演

繹
的
方

法
而

擬
訂
的

，
因
而

被
用

來
代
表

各
種
對

 行
為
及
內
容
標
題
具

有
意
義

的
、
明

確
而

又
具
體

的
材
料

。
然

而
，
由

學
科
專

 家
建
議
的
目
標
以
及
在

製
作
本
圖

表
時

，
由

於
使
用

分
析

與
思
考

而
偶
然

獲
得

 的
目
標
，
即
不
一
定
會

透
過
具
體

的
實

例
，

而
帶
上

具
體

的
意
義

。
遇
到

這
類

 情
況
時
，
課
程
工
作
者

就
必
須
考

慮
到

這
些

建
議
的

種
種

可
能
意

義
，
要

在
各

 種
不
同
的
情
境
下
考
查
它
們
的

意
義
，

直
到
能
夠

滿
意
地
界

定
它
們
的

意
義
占

 並
能
在
下
一
步
的
課
程
發
展
歷

程
當
中

加
以
應
用

為
止
。

 下
面
的
幾
個
目

標
，
例

如
；

「
批

判
性
思

考
」

、
「
社

會
態
度

」
、

「
欣

 賞
」
、
「
敏
感
度
」
、

「
個
人
的

｜
社
會

的
適

應
」
等

等
，
便

是
一

個
可
能

被

 用
到
，
但
刮
不
具
有
適

切
意
義
的

幾
個
名

稱
的

例
于
。

這
些
標

題
常

用
來
指

示

 所
追
求
的
行
為
改
變
的

類
型
。
某

些
人
固

然
已

賦
與
它

們
具
體

的
意

義
，
但

是

 它
們
有
時
也
被
某
些
並

不
賦
予
它

們
任
何

意
義

的
人
士

所
使
用

。
一

個
人
若

能

 描
述

或
舉

例
說

明
學

生
所

須
獲

得
的

行
為

種
類

^俾
學

生
看

到
這
種

行
為

即
能

 認
識
，
那
麼
夕
我
們
便
可
以
說
，

這
個
人

能
夠
很
清

晰
地
去
界

定
一
個
目

標
。

 即
以
「
批
判
性
思
考

」
此
一

詞
語

為
例

。
通
常

，
它

可
能
意

指
某
種

涉
及

「
事

 黨
與
觀
念
間
的
關
聯
」

的
心
理
運

作
，
而

不
只

是
對
事

實
與
觀

念
的

單
純
之

記

 憶
或
瞭
解
。
然
而
夕
在
某
一
特

殊
情
況

下
，
我
們

就
必
須
把

「
批
判
性

思
考
」

 界
定
得
此
上
述
的
意

義
更
為

明
晰

，
把

︵
所
預

期
的

︶
行
為

更
加
正

確
地

予
以

 詳
細
說
明
。
參
與
「

八
年
研

究
」

的
中

學
教
師

，
把

「
批
判

性
思
考

」
界

定
為

 包
括
三
種
心
理
的
行

為
；
第

一
種

心
理

的
行
為

涉
及

「
歸
納

性
思
考

」
，

亦
即

 資
料
的
解
釋
，
和
從
一

堆
的
特
殊

事
實
或

資
料

項
目
申

歸
納
出

一
些

普
遍
原

則

 。
第
二
種
心
理
的
行
為
涉
及
「
演

繹
性
思

考
」
｜
｜

亦
即
能
夠

把
所
教
的

某
些

 普
遍
原
則
，
應
用
到
一

些
具
體
的

案
例
上

︵
這

些
案
例

對
於
學

生
雖

然
是
新

鮮

 的
事
，
但
邦
是
運
用
那

些
原
則
的

適
當
例

于
︶

。
第
三

種
心
理

的
行

為
是
屬

於

 邏
輯
力
面
的
思
考
^係

指
學
生

能
夠
將

資
料

變
成
一

種
邏
輯

的
論

證
，
並

能
分



 析
此

一
論

證
，

從
而

能
夠

找
出

一
些

重
要
的
定
義
、
基
本
的
假
設
以
及
與
此
有

 關
的

三
段

論
法

的
鏈

鎖
，

並
在

論
證

的
邏
輯
發
展
中
能
偵
察
出
任
何
邏
輯
上
的

 謬
誤

或
欠

當
。

以
這

種
方

式
去

界
定

「
批
判
性
思
考
」
，
這
些
中
學
教
師
就
給

 原
先

相
當

曖
昧

的
語

詞
賦

予
了

意
義

，
從
而
為
瞭
解
此
一
名
詞
在
課
堂
上
的
種

 種
含
義
提
供
了
一
種
基
礎
。

 同
樣

地
，

一
臺

英
語

教
師

在
使

用
「
文
學
的
欣
賞
」
做
為
教
育
目
標
時
，

 也
為

它
下

了
他

們
自

己
的

定
義

。
他

們
把
「
文
學
的
欣
賞
」
與
「
單
單
對
文
學

 發
生

興
趣

」
或

「
精

於
詮

釋
文

學
」

分
開
。
實
際
上
，
他
們
將
「
欣
賞
」
與
「

 學
生

對
他

所
讀

的
文

學
所

做
的

一
種

反
應
」
認
為
是
同
一
事
情
。
他
們
確
認
這

 些
反

應
包

括
；

仍
有

意
閱

讀
更

多
的

文
學
作
品
；
「
努
力
學
習
更
多
有
關
該
文

 學
作

品
的

素
材

、
作

者
以

及
該

作
品

產
生
的
背
景
;
固
由
於
受
到
該
閱
讀
素
材

 的
激

勵
，

而
努

力
要

以
創

造
性

的
方

式
去
表
現
自
己
呂
囚
認
同
該
文
學
佳
作
選

 中
的

一
個

或
更

多
的

人
物

角
色

;口
試

圖
把
文
學
佳
作
中
所
發
展
的
觀
念
應
用

 到
學
生
自
己
的
經
驗
上
D ^ ^c^發

展
一
些
評
審
標
準
以
決
定
素
材
的
良
莠
程
度
，

 以
及

妊
壞

之
處

。
他

人
或

許
不

願
接

受
此
一
對
「
欣
賞
」
所
下
的
特
殊
定
義
丁

 但
明

顯
的

是
，

這
就

是
那

些
教

師
所

謂
的
「
欣
賞
」
之
意
義
，
而
以
這
種
方
法

 去
界

定
一

個
行

為
目

標
，

便
可

賦
予

它
一
種
具
體
的
意
義
，
從
而
它
便
可
充
當

 一
個

有
用

的
教

育
目

標
。

無
疑

的
，

假
使
你
在
考
察
你
所
使
用
的
某
些
語
詞
時

 ，
發

現
它

們
的

意
義

不
夠

清
楚

夕
或

者
它
們
還
不
夠
具
體
，
無
法
供
作
進
一
步

 發
展

課
程

的
指

引
，

那
麼

，
你

將
會

為
這
些
語
詞
下
個
更
佳
的
定
義
。

 通
常

，
要

界
定

一
組

目
標

內
容

的
標
題
，
並
不
是
一
件
困
難
的
事
情
。
在

 內
容

標
題

上
使

用
曖

昧
而

又
抽

象
的

語
詞
之
傾
向
，
要
比
使
用
在
行
為
標
題
者

 為
少

。
在

某
些

案
例

中
，

有
時

有
必

要
指
出
內
容
的
于
標
題
，
俾
便
藉
看
具
體

 的
說

明
去

界
定

某
些

特
定

的
標

題
。

所
以
，
在
上
述
的
圖
表
中
，
我
們
若
能
在

 「
．
進
化
與
發
展
」
該
標
題
下
，
更
進
一

步
地

指
出

一
些

于
標

題
，

或
以

其
他

某
 種

方
法

，
界

定
這

一
標

題
要

包
含

多
少

事
物
，
以
及
隱
含
那
些
方
面
的
「
進
化

 與
發

展
」

^i那
麼

，
我

們
便

能
更

加
清

楚
地
去
界
定
「
進
化
與
發
展
」
的
意
義

 。
在

另
外

一
些

案
例

中
，

我
們

或
可

採
用
列
舉
「
特
殊
問
題
」
，
「
特
殊
的
普

 遍
原
則
」
，
以
及
「
行
為
所
將
運
作

的
特
殊

情
境
」
等

方
法
去
界

定
內
容
標

題
 ，
俾
不
致
於
因
未
能
對
所
包
含
的

某
一
內
容

標
題
作
更

加
細
微
或

具
體
的

說
明

 ，
而

發
生

誤
解

並
將

一
些

無
用

的
東

西
包
括

進
去
。

 或
許
，
上
述
的
這
些
例
示
已
足

夠
指
出

，
以
一
種

「
能
夠
供

作
課
程
進

一

 步
發
展
的
有
用
指
引
」
的

方
式

去
擬

訂
目
標

時
可

能
涉
及

的
種
種

問
題

。
顯
然

 地
，
一
種
同
時
指
出
行
為

面
及

內
容

面
之
令

人
滿

足
的
目

標
構
造

，
為

我
們
提

 供
了
明
晰
的
規
格
標
準
，

從
而

指
出

究
竟
我

們
的

教
育
任

務
是
什

麼
e^若

能
儘

 可
能
明
確
地
界
定
那
些
預

期
的

教
育

結
果
，

那
麼

，
課
程

設
計
者

便
等

於
擁
有

 了
一
套
最
有
用
的
效
標

，
可
供

其
選
擇

內
容

、
建
議

學
習
活

動
、

並
決
定

其
將

 採
用
的
教
學
方
法
｜
｜
實

際
上

，
等

於
擁
有

了
一

套
可
供

其
完
成

課
程

計
劃
的

 所
有
未
來
階
段
的
效
標

。
到
此

為
止
，

我
們

已
花
了

許
多
時

間
於

「
目
標

的
建

 立
與
擬
訂
」
之
上
，
此
因

它
們

乃
是

指
引
課

程
設

計
者
之

所
有
其

他
活

動
的
最

 重
要
效
標
。
︵
文
載
「
課

程
與

教
學

的
基
本

原
理

」
，
桂

冠
圖
書

公
司

，
七
十

 年
三
月
出
版
。
︶

學
校
應
該
追
求
那
些
教
育
目
標

五
九


